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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讀過的解經式講道著作中，大衛·赫爾姆的作品最有幫助、最精煉，也最有益。」

——錢德勒（Matt Chandler），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維利奇教會主任牧師，Acts29植堂網絡總裁

「如果我要上一門講道學的課，並且只能幫學生訂購一本閱讀書籍，可能就是這本了。難得的是，該書既能作為新手的入門讀物，也能為老練的傳道人提供指導。大衛的謙卑同時也督責、教訓、指導和鼓勵了我這個講道者。我盼望本書也能為你帶來同樣的幫助。」

——狄馬可（Mark Dever），華盛頓特區國會山浸信會主任牧師

「大衛·赫爾姆是一位純熟老練的講道者，在培訓講道者方面也有豐富的經驗，因此他關於這個主題的闡述極具價值。不過，我在讀本書的過程中充滿了敬意，因為在他所委身的工作中，最清楚的一點是：『持守原意，絕不要說超出聖經經文涵義的內容，也絕不要減弱其力量和完整性，以至於降低了經文的意義。』這不僅僅是技巧和智慧，同時也是忠心，而忠心乃是講道中真正寶藏的來源。」

——柴培爾（Bryan Chapell），聖約神學院榮退院長，伊利諾伊州佩奧里亞恩典長老會主任牧師

「在這本精煉的小書中，大衛·赫爾姆提煉出了關鍵的原則和洞見。他的話語曾激勵了許多參加查爾斯·西緬講道工作坊的人。在大衛使用這份材料作教導的過程中，我看見有人重燃對講道預備這項艱鉅工作的熱情。希望本書能夠倍增與此相同的成果。」

——保羅·里斯（Paul Rees），蘇格蘭愛丁堡夏洛特教會主任牧師

「關於忠心傳講神的話，須知什麼與如何去行，大衛·赫爾姆給了我們一卷精心撰寫、極具說服力的簡論。這是一本舉足輕重的書。」

——R.肯特·休斯（R. Kent Hughes），伊利諾伊州惠頓大學教會榮退牧師

「我很喜歡看人們得知『健康教會九標誌』的頭一個標誌是解經式講道時的驚訝表情。《解經式講道》確認並闡釋了這種優先性。大衛·赫爾姆發出一項激動人心的挑戰，要求我們將信息傳講得清晰而正確。願神喜悅地使用本書，幫助你忠心傳講他的話語，以此造就健康教會，並彰顯神的榮耀。」

——小H. B.查理斯（H. B. Charles Jr.），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示羅大都會浸信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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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前言

你認為建造健康的教會是你的責任嗎？如果你是個基督徒，這就是你的責任。

耶穌吩咐你建造門徒（見太28:18-20）；猶大說要在至聖的道上建造自己（見猶20-21）；彼得呼召你使用恩賜彼此服侍（見彼前4:10）；保羅告訴你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幫助你的教會更加成熟（見弗4:13、15）。你明白我們的想法從何而來了嗎？

無論你是教會成員還是領袖，建造健康教會系列叢書都會幫助你完成聖經的吩咐，使你完成建造健康教會的託付。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這些書能使你更愛你的教會，就像基督愛教會一樣。

九標誌計劃依照健康教會的九個標誌，為每一個標誌寫一本短小易讀的書，同時還加上一本為重要教義寫的書。請密切關注我們關於解經式講道、聖經神學、福音、歸信、福音布道、教會成員制、教會紀律、門訓與造就、教會領袖的書籍。

地方教會當向全地彰顯神的榮耀。我們藉著注目基督耶穌的福音，信靠他的拯救，彼此相愛，在神的聖潔、合一和相愛中做成這一切。我們禱告，你手中的書會幫助你，給你盼望。

狄馬可（Mark Dever）

約拿單·李曼（Jonathan Leeman）

叢書編輯


前　言
解經式講道的目的和益處

米格爾·努涅斯（Miguel Núñez）

近十年出了不少關於「解經式講道」的書。解經式講道不是一個新概念或新詞語，也不是最近才發現的真理。基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17節至47節向門徒講解經文，保羅也在《使徒行傳》十七章22節至31節以解經的方式講道（我提到這兩段經文是因為大衛在第三章「神學思考」講解了這兩段經文）。歷史上，許多卓越的傳道人都認為解經式講道最有果效與力量。

既然如此，解經式講道為什麼最近特別受歡迎呢？我們可以列舉各種原因，但最核心的一點是：各地教會所出現的許多積弊，追本溯源都是因為傳道人和教師沒有用解經的方式教導上帝的話語。今日如此，從前亦然。

解經式講道的目的

解經式講道的目的，正如本書所講，就是要明白聖經作者在某段經文中的原意，然後把這個原意傳遞給當代聽眾，讓他們能明白，並應用到生活中，這樣，他們行事為人就能效法基督。解經式講道的方法看似簡單但不馬虎：讀經、解經、應用經文。尼希米時代的文士以斯拉就是按照這個模式服侍，成為我們學習解經式講道的典範：「他們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8:8）。注意這三個要點：朗讀經文，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傳道人念完經文之後，如果他是忠心的僕人，就不願把自己的觀念強加於經文之上，因為這些經文既不是他所默示的，也不是他所書寫的。只有經文的作者——上帝——才有這個資格。僅此一條就足以表明：忠心地解釋和宣講聖經是最要緊的事。

如果我們相信聖經是上帝無誤的默示，並且相信聖經代表上帝顯明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必須謹慎對待經文，不可添加，也不可刪減我們從他領受的話語。舊約告訴我們，上帝從燃燒的荊棘裡呼叫摩西，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出3:5）。」雖然我們不是摩西，上帝也沒有從燃燒的荊棘裡對我們說話，但我們傳道人乃受上帝所託，傳講上帝無誤的話語。所以，我們每次打開經文，都得提醒自己：我們所站的是聖地。傳道人每次來到聖經面前，都必須心存敬畏。傳道人在講台上所呈現的心態會影響會眾：傳道人尊重聖經，會眾就謹慎；傳道人輕視聖經，會眾就放肆。

解經式講道的關鍵在於真理、權柄和能力。這三樣都由不得傳道人。它們屬於聖靈所默示的聖道。傳道人的能力並非來自人的聰明或口才；這種能力是經文內在固有的，源於上帝的默示。正是這位上帝在創世之初講話，從虛無中造出了整個宇宙，其中的星系難以計數（創1:2）；也是他的命令托住萬有（來1:3），又讓那些靈裡死亡的人蒙了重生（彼前1:23）。既然如此，人為何要稀釋上帝的道？一旦聖道摻了水，上帝默示當中的能力和旨意就會大打折扣！關於這點，約翰·傅瑞姆（John Frame）講得正合適：「凡上帝所為者，莫不藉聖道為之；凡上帝所為者，聖道莫不為之（Whatever God does, he does by his Word; whatever God does, the Word does.）。」[1]

解經式講道的諸多益處

解經式講道有許多益處。第一，上帝和上帝的聖名得到尊崇。上帝的品格與上帝的聖名和聖道密不可分。《詩篇》一百三十八篇2節為此作見證：「因你使你的話顯為大，過於萬有。」古人最講究名聲、名譽、名節。所以上帝在十誡中特意保護自己的名，不可被人妄稱褻瀆。不僅如此，上帝也重視自己的話語；若聖道止息，上帝的聖名和上帝自己也就歇了工。解經式講道一心探究上帝啟示的本意，承認上帝唯獨尊崇自己的聖道，因他本是聖潔的。

第二，傳道人通過傳講聖道向會眾表明自己信靠聖道本身的能力，而非信靠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信靠別的什麼人。[2]保羅讚揚帖撒羅尼迦信徒說：「為此，我們也不住地感謝上帝，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上帝的道，就領受了；不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上帝的道。這道實在是上帝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帖前2:13）。」傳道人信靠什麼，聽眾就信靠什麼；傳道人敬畏什麼，聽眾就敬畏什麼。沒什麼比解經式講道更能表明我們尊重聖經。

第三，解經式講道把講道的人錨定於經文，讓經文制約講道者。這樣就可以確保我們所講的話正是主在這節經文所講的真言。若講道者不錨定於上帝的真理，就很容易中人的詭計，飄來飄去，隨從異端。

第四，因為講台上所講的是上帝的話語，上帝親自確保講道真實可靠，所以會眾尊重傳道人，看他是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太7:28）。「帶著權柄教導和講道」不等於專橫霸道。一旦傳道人讓上帝真理之火點燃，人們就會看到他裡面有真正的權柄，屬天的權柄。傳道人為上帝發光發熱，旁邊的人就受到感動和吸引，願意來聽他講耶穌的事。

解經式講道從頭至尾都以基督為中心。新約裡有四個詞用來表示「傳道」。第一個詞是「kerysso」。聖經每次用這個詞，都是指傳福音或傳耶穌。[3]第二個詞是「euaggelizo」。這個詞的語境是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4]第三個詞是「martureo」，這個詞表示作見證（見證耶穌基督的真理）。[5]最後一個詞是「didasko」，[6]意思是「教導」，指耶穌的教訓。我們從這四個詞就可以看出新約完全以基督為中心。[7]我們在講台上講道時，也要完全以基督為中心。

第五，解經式講道幫助我們避免錯解經文：或講解不夠，或添油加醋，或完全扭曲經文的本意。[8]如果我們犯了這些錯誤，就不是講真理，而是傳謊言。認真的學者和傳道人不能明知故犯。保羅警告提摩太說：「你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2:15）工人必須按正意分解上帝的話，才能在上帝面前作無愧的教師。

最後，解經式講道可以培養聽眾的好習慣。因為他們聽慣了解經式講道，所以，一聽見其他類型的講道，就可以覺察謬誤。而這就是正確教導和牧養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下面就讓大衛告訴我們究竟如何以解經的方式講道。我只有一個問題：既然解經式講道有這麼多好處，怎麼還有人想用別的方式講道呢？

注释

[1] John Frame,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55.

[2] John Stott,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hallenge of Preaching Today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132.中譯參考：《當代講道藝術》，校園書房出版社。

[3] Walter A. Elwell,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s, 2001), s.v. "Preach, Proclaim" by Hobert K. Farrell.

[4] Joseph H. Thayer, Thayer's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Peabody: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6), s.v. "Euaggelizo."

[5] 同上, s.v. "Martureo."

[6] 同上，s.v. "Didasko."

[7] 改編自努涅斯《上帝話語改變國家的能力：基於聖經和歷史向拉美牧師發出呼籲；呈交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博士論文》，2014年11月11日。（The Power Of God's Word To Transform A Nation: A Biblical and Historical Appeal to Latin American Pastors; doctoral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Nov. 11, 2014.）

[8] Ramesh Richard, Preparing Expository Sermo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5), 46.


引　言
先賢古道

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教堂的石質地板下，就在近西側的大門內，有一個墓穴，一位偉人安息於此。墓穴刻著兩個記號：人名縮寫「CS」和卒年「1836」。這兩個記號都刻在石頭上，還灌了鉛。假如您有機會像我一樣來此憑弔，應當知道一點：此處長眠的是一位偉人，他曾力挽狂瀾，促使英國教會將聖經重新確立為信仰生活的核心。

1836年11月一個陰沉的日子，1500多位顯要人物身著長袍禮服，出席查爾斯·西緬（Charles Simeon）的葬禮。人們紛至沓來，向這位牧師兼傳道人致敬道別。出席人數之多，當時可謂空前。[1]查爾斯·西緬是一件禮物，來自上帝的禮物：上帝把西緬賜給那個時代。但西緬也是上帝賜給我們這代人的禮物。西緬傳講福音的才能通過了時間的淬鍊考驗，今天仍然吸引許多人，因為西緬當年的講道有今日許多傳道人所缺乏的東西。

那麼，我們今天所缺乏的到底是什麼？我們如何學習西緬的講道並從中獲益？

答案非常簡單，這也正是本書核心：「解經式講道」。在很大程度上，這位偉人的巨大影響力來自於他對聖經的堅定信念。西緬相信，簡明地講解聖經是教會健康和會眾福祉的關鍵所在。在建造教會的過程中，解經所扮演的角色，猶如起重機一般重要。西緬堅定地相信聖經，這種信念從未離開他。他做傳道人四十四年，從擔任英格蘭劍橋的聖三一教會牧師開始，他殫精竭慮，把一生獻給講道事業。周復一周，年復一年，十年又十年，他站在講台前，清晰、簡要、有力地宣講上帝的話語。關於解經，他這樣說：

我的工作就是帶出聖經原有的東西，而不是把我的想法塞進聖經。我極為提防自己的頭腦，在我解釋經文的時候，必須原原本本地講出聖靈在這段經文中的心意，既不加添什麼，也不刪減什麼。[2]

西緬認為講道者是受經文約束的。講道者決不可自行其是：既不能跳出經文，任意發揮；也不能躲躲藏藏，支吾其詞，減低經文力度，破壞經文完整。

這種信念——這種成熟的自我約束——是當代傳道人經常欠缺的。老實說，這就是當代許多教會，甚至是那些秉承正確教義的教會日漸衰微的原因。很多我們所以為的、忠於聖經的講道，實際上已經偏離了經文的本意，而原因就是解經者不受聖經約束，任意發揮。我得首先承認自己也犯過同樣的錯誤，沒有總是好好約束自己，只講聖經原本的意思。我祈求上帝，願他使用這本書和其他書籍來幫助我們探索正確的道路，讓聖經教師和傳道人重拾西緬的信念。

我們不僅要重拾西緬的信念，還要重拾西緬講道的目標。西緬界定了解經的三大目標：

1．降卑罪人；

2．尊崇救主；

3．促進聖潔。[3]

這三個目標非常清楚。而且，這些目標應當繼續指導我們今日的講道。因為今天的世人和西緬當年一樣，急需了解人類完全墮落、耶穌基督復活升天、上帝對人的要求。幫助世人的最佳辦法，也是唯一的辦法，就是憑聖靈的能力講解上帝的話語。那麼，我們當如何行呢？

辦法就是「解經式講道」。解經式講道是一種以經文為主導的講道方式，在解經式講道中，傳道人的職責是自覺而正確地讓講道的結構與重點服從經文本身的結構與重點，從經文中帶出聖靈原來的意思（正如西緬所言），而非將自己的意圖強加於經文。這樣的講道自然大有能力和權柄。整個過程比較複雜，而這正是本書的內容。

我們將首先反思一些常見錯誤，這些錯誤往往是因為我們太過急切地想讓信息融入當代處境所致。然後，我們再進一步思考解經的若干難點和要求，接著是如何依據整本聖經正典來理解某段具體經文，最後是如何向我們自己的文化處境講解經文。

儘管本書的主旨只是大致介紹解經式講道，但我也希望它可以幫助那些已經從事傳道或教導的人，用書中的規範來檢查自己手上的工作。讀這本書也是一種「進修」，你可以邊讀邊問自己：「嗯，我是不是這樣講道呢？我是不是老老實實地只帶出聖經本身的內容？我講道的方式是否讓聽道的人更加謙卑，使救主更受尊崇，使聽眾生活更加聖潔？」

解經式講道的要求高，困難多。努力提高自己忠心傳道的能力亦非易事。但我相信一點：如果今天的傳道人和教會領袖能夠謙卑下來，聽西緬從墳墓中向我們講話，效法西緬樸實的信念和目標，那麼教會就會恢復健康，再度蒙福。

好，我們開始吧。

注释

[1] 西緬葬禮和墓地的細節描述來自卡魯斯的著作。William Carus,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ev. Charles Simeon (London: Hatchard and Son, 1847), 582-83.

[2] Handley Carr Glyn Moule, Charles Simeon (London: Methuen & Co., 1892),97.

[3] Charles Simeon, Horae Homiletica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847), xxi.


第一章
處境化

解經解得好，處境化不可少。奧古斯丁講道的手稿表明他不愧是處境化的大師。

所以，當奧古斯丁提出一些來自異教經典的、關於人類社會的認識時，我們不應當認為他是刻意表現自己有文化來取悅異教徒，或引用他們所推崇的作者來引誘他們進教會。不，奧古斯丁這樣做完全是不假思索的，就像我們今天不假思索地說「地球是圓的」……奧古斯丁只是有話直說……他視這些話為常識。[1]

奧古斯丁對待處境化的態度值得讚賞，他的態度幫助我們認識「處境化」與「講道」的關係。奧古斯丁貼近聽眾的這種高超能力來自於他對生活的廣泛興趣，而非精心盤算的結果。一些傳道人喜歡在講道中大量引用文化典故，以為這樣就能貼近聽眾。他們費盡心思地預備講章，反倒出現種種問題。本章的重點就是討論這種錯誤處境化所導致的問題。

我在引言中略微提到解經式講道該有的樣子。解經式講道就是儘量帶出聖經原本的內容：尊重聖靈的本意，絕不把人的意思強加於經文；並且講解經文的方式要讓聽的人謙卑，讓救主得尊崇，讓聽眾的生活更加聖潔。本書後面會講應當如何做到這幾點，但在此之前，我們先花一點時間看看今天的講道是如何偏離正軌的。

盲目處境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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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處境化講道」？[2]簡單地講，處境化講道就是「用聽眾可以理解的方式或適合聽眾文化處境的方式，向聽眾傳達福音信息」。這是一種「著眼於聽眾」的講道思路。換句話講，處境化的關注點是「我們」和「當下」。這種講道重視「講道的內容要貼近聽眾」和「如何把福音信息應用到今天的生活」。關於這方面，我在第四章會提出更合適的實踐方法。

然而，今天講道的一個問題是：傳道人常常錯誤地強調處境化。一些傳道人把處境化拔高成為一門過於注重「講道果效」的學科，結果他們用一種危險的、散漫的方式對待經文。這就是盲目追求處境化所導致的問題。傳道人希望推進教會的福音布道工作，這份心意是好的，但他們預備講道的時候，只顧想方設法讓講道貼近聽眾，只講聽眾愛聽的話。他們並非「從經文中來，到聽眾中去」，而是「一味遷就聽眾」。這正是保羅警告提摩太的話：「因為時候將到，人必厭棄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話語」（提後4:3-4）。

想想這個問題。有些傳道人肯花時間閱讀當代書籍，思考我們的文化處境，卻不肯花時間研讀上帝的話語。我們花很多時間講論當今世界或我們的城市，好貼近聽眾生活。結果，聽眾對經文反倒沒太深印象。我們忘了一點：聖經文本才是最貼近生活的語言，經文才最值得我們努力思考和解釋。

換句話說，傳道人一旦讓聖道受制於文化處境，必定偏離解經正軌。因為文化處境是傳道人服事基督的目標群體，而聖道才是永恆不變的準則。我在引言部分講過，這就是許多教會衰敗的原因。太多人在潛意識裡相信講道的能力來自通曉文化處境，而非研讀聖經。

「盲目處境化」（並非正確運用處境化）至少以三種方式改變我們講道的傳統，而且都是負面的改變。第一：「盲目處境化」破壞了我們預備講章時的視角——預備講章的時候，傳道人心裡首先想的是世界，而非聖道。這導致「印象主義」（impressionistic）的講道風格。第二，「盲目處境化」改變了講道的目的——我們利用聖道來支持我們的計劃和目標，而非支持上帝永恆不變的偉大計劃和目標。這導致「醉漢式」（inebriated）的講道風格。第三，「盲目處境化」破壞了我們對權威的認識——傳道人那些「新鮮的」「被聖靈引導的」靈意解讀成了最關鍵的真理。我稱之為「假裝被聖靈感動」（inspired）的講道風格。

下面，我們分別審視這些講道方法。我們會發現，某些自以為的解經式講道，其實並非按照正意分解真理。

印象主義的講道

1850年代主流的藝術風格是寫實主義（realism）。寫實主義運動的目標是儘量真實地再現藝術家見過的東西。這種風格的繪畫就像照相。藝術家努力用高度保真的方式反映現實。有兩位學習寫實主義繪畫的學生，一位是莫內（Claude Monet），另一位是雷諾瓦（Pierre August Renoir）。二人結為摯友，合作共事，還有另外幾位畫家加入了他們。當時的繪畫教師多用暗色調，但這些年輕人偏愛明亮的色彩，而且他們喜歡描繪真實的生活場景，而非歷史場景或神話傳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刻意擺脫前輩的浪漫主義風格。

1863年巴黎畫展暨繪畫大賽是這群年輕畫家的命運轉折點，他們從此開始塑造屬於自己的群體身份。這屆大賽的評委不喜歡他們的作品，由於退掉的作品太多，還特意為他們舉辦了一場畫展，叫作「次品展」（Salon des Refusès）。[3]此後十年，這些年輕畫家多次要求繼續為他們的新風格作品舉辦畫展，但他們的請求常常遭拒。

1873年，莫內、雷諾瓦和其他幾位畫家組織了一個匿名畫社，爭取為自己的作品舉辦獨立畫展。1874年四月，這群人在巴黎舉辦了第一次公開畫展。這時他們的風格又發生了更大的變化。雷諾瓦開始試著在繪畫中改造眼裡的現實——完全脫離寫實主義的桎梏。莫內則開始使用較粗糙的畫筆，於是，莫內的畫風變得比較朦朧籠統，不再像前輩畫家那樣精確地再現細節。例如，他的作品《印象：日出》描繪勒阿弗爾港口日出時分的景象，莫內知道這幅畫並非勒阿弗爾港口的原樣重現，特意為作品的標題加上「印象」二字。藝評家就用這個標題嘲諷這群作家，說他們是「印象主義者」。一場全新而別致的藝術運動就這樣展開了。

這群作家最大膽的創新就是對光線的運用。例如，雷諾瓦1876年的作品《煎餅磨坊的舞會》（Dance at Moulin de la Galette）描繪的是巴黎蒙馬特區的一場舞會，這幅畫裡，雷諾瓦在地面、男子藍色外套上部塗上大塊白色，表明陽光照在這些地方。畫家改變光線，突出某些細節，但同時也扭曲了畫家眼中所見的物體原樣。

印象主義的繪畫方法取材於人眼所見的物體，然後對此加以詮釋，突出某些部分，無視某些部分，而最終扭曲了該物體的樣貌。

現在，想想你是如何坐下預備講章的。你打開聖經，時間緊迫。說不定晚上還要趕一兩個聚會。你要輔導某個家庭或某位教會同工。你手上有很多牧養的工作，忙都忙不過來。然而，禮拜天你得上台講道。於是，你開始讀經，在電腦上匆匆記下一些東西，就像畫家點綴畫布一樣，用急促的畫筆在聖道和世界之間建立色彩繽紛的聯繫。

你搜尋那些可以抓住聽眾注意力的東西。你開始享受這種小小的自由發揮。這並不難。很快，一個要點浮現出來。你的處境化工作做得不錯，因為，和禮拜天的會眾一樣，你不太熱衷古代的事情。實際上，你之所以得到這份差事，一部分原因就是聽眾覺得你講道讓他們印象深刻：聖經故事雖然是真人真事，卻古老無趣，而你能講出樂子，讓他們聽得津津有味。

這禮拜的信息和上禮拜一樣，著重在你從經文中摘取出的貼近聽眾的要點，讓聽眾印象深刻。經文的應用早就浮現出來了，光芒萬丈，讓你可以向著會眾盡情揮灑。你瞟了一眼時間，整個過程才十五分鐘。

這就叫「印象主義」講道。

這種錯誤屢見不鮮。實際上，這或許是今天傳道人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印象主義講道不受經文約束。它忽視歷史、文學和神學框架。它潦草地解經——只花幾分鐘——忽略許多解經工具。寫實主義畫家看十眼才畫一筆，而印象主義畫家看一眼就畫十筆。印象主義傳道人也是如此。

當然，印象主義講道既輕鬆又便捷。既然你這麼忙，用這種方式預備講道自然更有效率。但你得明白一點：歸根結柢，你是在憑自己的想像隨意對待經文。

舉個例子。比如，你需要為「新手父母」團契預備一篇講道。你決定講《撒母耳記上》二章12節至21節。先讀經文。

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耶和華。這二祭司待百姓是這樣的規矩：凡有人獻祭，正煮肉的時候，祭司的僕人就來，手拿三齒的叉子，將叉子往罐裡，或鼎裡，或釜裡，或鍋裡一插，插上來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羅的以色列人，他們都是這樣看待。又在未燒脂油以前，祭司的僕人就來對獻祭的人說：「將肉給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過的，要生的。」獻祭的人若說：「必須先燒脂油，然後你可以隨意取肉。」僕人就說：「你立時給我，不然我便搶去。」如此，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了，因為他們藐視耶和華的祭物。

那時撒母耳還是孩子，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華面前。他母親每年為他作一件小外袍，同著丈夫上來獻年祭的時候帶來給他。以利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說：「願耶和華由這婦人再賜你後裔，代替你從耶和華求來的孩子。」他們就回本鄉去了。

耶和華眷顧哈拿，她就懷孕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華面前漸漸長大。

讀第一遍的時候，你發現三個重點：

1．經文呈現兩種父母和兩種兒女：以利和兩個不肖之子，哈拿和聽話的撒母耳，撒母耳是服侍上帝的。

2．你發現雙方對比鮮明。以利的故事告訴我們什麼是糟糕的教育，而哈拿的教育方法則結出了好果子。

3．你總結了兩點應用：第一，壞父母讓兒女暴飲暴食，而好父母不讓兒女吃太多。以利的兒子竟然拿別人獻祭的肉大快朵頤，好油膩！第二，壞父母不善用教會環境教導兒女成為聖潔，而好父母總是出現在教會。哈拿直接讓撒母耳隨時都在教會，真是個好媽媽！

好了！講道題綱有了。最要緊的是，你知道你講的話會在年輕父母的心中引起共鳴。你會講到他們關心的兒童健康問題。你不用費勁就可以根據他們的處境總結幾條適合他們屬靈狀況的原則。

然後你就上台講道。不久之後，這篇講道就引到了教會的兒童教育培訓事工。太棒了，因為大家都在談論基督徒如何教育兒女。

這種印象主義講道正在教會大行其道。難怪我們不花時間預備講章，因為沒必要。我們可以一蹴而就，而且成績斐然。這種講道幾乎是即興表演。

然而，我們漏掉了上帝話語裡的豐富養分，遺失了經文的要點。如果我們多讀幾遍，會發現《撒母耳記上》二章12節至21節的重點根本不是如何養育敬虔的後代。這段經文的重點是「上帝是聖潔的」。是的，這段經文講的是上帝，講的是上帝如何被百姓的首領羞辱。這段經文所提出的問題是上帝沒有得到合宜的敬拜。並且，如果我們繼續深挖經文，會發現一點：上帝準備開除自己家裡的僕人。聖經在此處提到撒母耳，是因為撒母耳即將替代以利的兩個不肖子，帶領百姓按照聖道敬拜上帝。上帝不會因為某些人藐視他的話語而半途荒廢他的工作。即便教會領袖讓上帝蒙羞，即便形勢嚴峻，但上帝總有辦法，他要興起別的領袖和祭司來帶領百姓。

那麼，是不是我們絕對不能根據這段經文講如何教養子女呢？也不是。但我們不能喧賓奪主。可有可無的應用不能遮蔽了經文的要點。雖然我們可以根據這段經文總結一些教養觀念，以及合乎聖經的真理，但我們應當有所節制，要讓這些內容服膺經文的重點。這就是關鍵所在，也是困難之處。我們讀了半天聖經故事，最後卻漏掉了聖靈所強調的內容，把上帝的聖道砍頭削足，濃縮成幾條勸人向善的處世原則。在《撒母耳記上》的這個例子裡，我們完全忽略了基督，沒有提到以色列的祭司階層背叛上帝，他們所獻的祭被上帝厭棄，而基督則是被上帝悅納的、毫無瑕疵的祭。我們得到了表象，卻失去了耶穌。不僅如此，替代耶穌位置的是一大群自以為是的父母，他們寧願委身道德主義，也不願委身基督的福音。

越是「世上的思慮」（可4:19）盛行的地方，印象主義講道越是流行。不論是重視成效的商業機構，或是某些重視行為規範的文化體系（如東亞某些地方），或是發展中國家（例如我的團隊所服侍的某些南亞國家），現實壓力往往催生出印象主義講道。聽眾希望傳道人按照這些方式解讀聖經，傳道人通常只得屈服於這種期待，我能深深體會他們的難處。

還要注意一點，印象主義講道不是問題本身，盲目的處境化才是。印象主義講道是盲目處境化的自然結果。如果我們一味盲從處境化大潮，這種盲從就會主導我們的講道時間。我們需要牢記西緬在書房裡約束自己的信念：只帶出經文原本的內容。我們很容易讓印象主義主導查經和預備講章的工作。如果你本人非常「時尚」，或努力讓自己受聽眾歡迎，那印象主義講道更容易成為你的屬靈毒品。並且，如果你用這種講道方法取得了少許成就，就會慢慢相信自己已經成了解經家。但是，正如我們在後面幾章所要看到的，正確解經需要在書房裡採用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

醉漢式的講道

現在，讓我們走出書房，思考如何在講道的過程中妥善使用聖經。蘇格蘭詩人安德魯·朗（Andrew Lang）說過一句俏皮話，嘲諷政客玩弄統計數據。[4]只需略加修改，這句話也可以形容很多現今的聖經教師：「有些傳道人使用聖經就像醉漢使用路燈……不是用來照亮前方的路途，而是為了撐住癱軟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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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醉漢式的傳道人。當然，你不想成為這樣的傳道人。可是，實際上我們很多人都曾經是這樣的傳道人，只是自己不知道。

容我解釋一下。假如我們站上講台，用聖經來支持我們想講的話，而不是單講上帝想用聖經講的話，這時候，我們就和醉漢一樣，倚靠著路燈，「用來支撐身體，而非用來照路」。傳道人的正確姿態，是侍立於經文之下。因為聖經——而非傳道人所說的——才是聖靈的話（來3:7；約6:63）。

這種醉漢式講道並不少見，而最明顯、對教會傷害最大的例子，就是被稱為「成功神學」的假福音。我在肯亞旅行的時候，親眼看見許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傳道人走向講台指著聖經信口開河，向聽眾許下各種不切實際的諾言，說只要信主，今生就可以得到健康和財富。而這根本不是聖經的應許。我也多次聽說，非洲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這種講道方式或許對傳道人有好處，但對教會沒好處，因為裡面沒有聖經真理。

如今，我做了幾十年牧師之後，想起很多時候自己也是醉漢式的傳道人。我利用聖經支持我的想法，支持自以為需要傳講的信息。聖經成為供我驅使的工具，幫助我達成意願。有時候，我忽視了一點：我才是工具——上帝使用我來成就他的神聖旨意，而不是相反。我應當宣揚上帝通過經文所發出的亮光。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也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我們會通過多種方式，像醉漢使用路燈那樣使用聖經。或許你執著於某些人們難以接受的教義觀點，這些觀點成了你每次講道的重點，而經文原本的內容反倒退居次席。或許你從經文裡得出某些政治、社會或心理學觀念，卻無視聖靈在經文裡的心意如何。我們生來就喜歡醉漢式講道，不喜歡解經式講道，這種弊病歸根結柢源於一點：我們總喜歡把自己內心深處的熱情、計劃、觀點強加於經文之上。一旦我們這樣做，聖經就成了支撐我們的拐杖。

我舉一個自己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有多常見。幾年前，我在教會按經卷順序講《哥林多後書》。講到八章和九章的時候，我決定跳過不講——直接從十章往後講。原因很簡單，我想把八章和九章留到後面，配合教會的日程。這兩章的內容是關於錢財的，「嗯，」我暗想，「過段時間，教會長老肯定要讓我講如何做好管家。」當時，我們教會的財務狀況良好。所以，我決定把這幾章留到後面，等教會急需用錢的時候再講。於是，我跳過八章和九章——對我而言，這種安排可算破天荒的事，因為我平常都嚴格按照經卷順序講道。

當然，時候到了。我翻到《哥林多後書》八章和九章，開始預備講章，主題是「慷慨奉獻極其重要」。荒謬的是，我在預備講章之前，就已經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講什麼內容。我準備把評論的重點放在三句強調「慷慨解囊」的經文：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愛的。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如經上所記：

「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林後9:6-9）

首先，我會講上帝希望我們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錢財。6節說：給得多，也就收得多。（我喜歡以態度開場，因為這可以引入「奉獻」的應用！）畢竟，7節說：上帝喜愛捐得樂意的人。奉獻的動機（上帝會報答你）是我的第二個要點。8節說，「上帝能把各樣的恩惠多加給你們」。最後，我會引用《詩篇》，表明奉獻錢財的動機乃是神聖的。因為9節顯然說明上帝自己就是「施捨錢財，賙濟貧窮」。我的三點綱要就成形了：

1．《哥林多後書》九章6節至7節：你們應當把自己獻給上帝（上帝希望信徒有這種態度）。

2．《哥林多後書》九章8節：從上帝那裡得到各樣恩惠（可以激勵我們奉獻）。

3．《哥林多後書》九章9節：施捨就是效法上帝（舊約如此說）。

雖然我沒有仔細研讀經文在講什麼，但我知道這篇講道容易被聽眾接受。我信心滿滿，準備上台講一篇非常貼近現實且扎心的信息。我知道教會的弟兄姊妹需要什麼，而且聖經支持我的觀點。

但是，天不從人願。禮拜六，就在我準備第二天講道之前，我開始研究這幾章經文的背景。我的新發現動搖了所有預備的大綱。細讀《哥林多前書》十六章14節和《使徒行傳》十一章27節至30節，我發現這幾節經文講的是饑荒以及當地幾個具體教會的實際需要。這幾節令我自信滿滿的經文，根本不是講「信徒支持本人所在教會預算的日常奉獻」，而是講「臨時募集款項來應急救災，援助災區那些以猶太基督徒為主的外地教會」。

禍不單行，我還有別的發現。重讀《哥林多後書》十一章5節和十二章11節，我發現這封信爭論的焦點是：保羅的事工看似軟弱，而那些「超級使徒」的能力備受哥林多信徒熱烈推崇。保羅不善言談（11:6）、自己卑微（11:7）、常有缺乏（11:9）、沒有經濟來源（12:14、15）。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八章和九章談論捐獻的問題。於是，我恍然大悟。這裡的奉獻其實是一場考驗！如果哥林多信徒慷慨解囊，就表明他們認同「軟弱的」，願意滿足那些弱者的需要。假如他們多多捐給饑荒救災基金，就證明他們願意陪那些受災的人一同受苦。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命懸一線，差點誤解了整卷《哥林多後書》！

然後全盤皆輸。我又讀了《哥林多後書》九章9節引用的詩篇。我原以為這節經文的教導是：多捐錢意味著我們正在用實際行動效法上帝。可是，我發現這其實只是表明我們如同「仁義的人」。保羅這裡的重點不是「哥林多信徒應當慷慨解囊，這樣才能效法上帝」。不是，慷慨解囊是所有仁義之人的普遍特徵，凡是信從上帝的人當然是樂捐好施的。

這時，我知道大事不好了。雖然我根據經文擬就了一個體面的題綱，這個題綱可以幫助我達成教會的短期預算任務，但是，我只是在利用聖經，正如一個醉漢倚靠在路燈柱子上，為了支撐自己，而非照亮前方。

剩下的問題就是：「誰是王？」「是我掌權，還是經文掌權？」「禮拜天是我掌管經文，還是經文統治我？」「我是利用聖經達成我的目的和計劃，還是站在聖經之下，讓聖靈的光引導會眾？」

反覆權衡之後，西緬的信念占了上風。我也得接受聖經的約束。「我極力提防自己的頭腦，解釋經文的時候，必須原原本本地講出聖靈在這段經文中的心意，既不加添什麼，也不刪減什麼。」[5]

根據親身經歷，我每次犯「醉漢式講道」的錯誤，都和盲目處境化有關係。而我的教訓就是：教會的需要（按照我處境化的理解所看到的需要），不應當成為講道內容的首要驅動力。對待聖經，我們不能率性而為。聖經高於傳道人。聖經必須居首位，永遠居首位。

我們傳道人和聖經教師，必須站在聖經之下，讓聖靈早已寫成的話語光照我們。我們的工作就是：在今日說出上帝早已說過的話，絕不添加什麼。因為，一旦我們這樣做，上帝就仍舊說話。

「假裝被聖靈感動」的講道

我們已經看到盲目處境化會導致兩種錯誤，它們都危害解經。首先，我們探討了盲目處境化對傳道人預備講章會產生什麼影響，這種預備講章的方法會導致印象主義講道。接著，我們認識到盲目處境化會妨礙傳道人忠實地運用聖經。傳道人每個禮拜都得上台講道而且要貼近聽眾，這種壓力會導致醉漢式講道。

現在，我要把傳道人帶出書房，離開教會，看他獨自一人的時候如何讀經。因為，即便是獨自一人的時候，傳道人用於「個人靈修（QT）」的那些當代讀經方法也會危害他們在公共場合正確傳講上帝的話語。實際上，如果我們把這些個人讀經技巧與盲目處境化結合起來，就會造成一個惡果，我稱之為「假裝被聖靈感動」的講道方式。

我解釋一下。因為上帝是聖經的作者，所以聖經就是（並且永遠是）上帝所發布的權威命令，聖經就是聖靈所默示的話語。然而，遺憾的是——這是我要強調的重點——傳道人日益把自己的主觀解讀當作上帝的默示。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告訴聖經教師：他們獨自讀經的時候，不論心裡有什麼感動，都是聖靈的感動，都必定是聖靈所願意公開宣講的東西。

這種主觀主義的解讀方法由來已久，一度叫作「聖言心禱」（Lection Divina）。這種天主教的傳統解經方法原本是為了促進人神相交，至少讓人更加熟悉聖經。這種方法把經文視為「活的話語」，而不是拿來研讀的書面文字。這種解經方法的傳統形式包括四個讀經步驟：閱讀、默想（meditation）、禱告和默觀（contemplation）。首先安靜自己的心，閱讀經文。然後默想，可以默想經文裡的一個字，或是一句話，而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對經文進行「分析」式的解讀。基本上，這一步的目的就是等候聖靈光照，讓你可以認識經文的本意。你要等候耶穌來呼召你。一旦主的話語賜給你，就繼續禱告。畢竟禱告是與上帝對話。上帝藉著聖道向人講話，而人通過禱告向上帝講話。最後，禱告進入「默觀」，這讓我們能夠深入思考和認識神學真理。

這聽起來非常敬虔。而且這種方法似乎不乏聖經依據：「只有上帝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上帝深奧的事也參透了」（林前2:10）。先不論保羅這裡的本意如何，「聖言心禱」提倡靈意的讀經方法，反對系統化的聖經研究。這種讀經方法用「個人直覺」代替「深入調查」。它重視情緒和感覺，而不講究方法論和推理。這種讀經方式把你自己的心靈等同於聖靈。

而且盲目處境化熱愛這種方法！今天，人們最嚮往的就是「從神而來的活潑話語」，渴望聖靈用美食滋養我們乏善可陳的靈命。

雖然「聖言心禱」原本是天主教的一種解經形式，但是這種方法最近似乎重獲新生，尤其在基督教福音派的某些圈子裡面。而且，就算不是全套照搬，許多年輕的傳道人也受訓按照類似的方式預備講章。他們被教導用「靈修」的方式讀經，要安靜等候聖靈講話。因為上帝在我們安靜的時刻放在我們心裡的話，當然也會用來改變別人的生命。所以，「大膽上台講吧！這肯定是受聖靈感動的話語。」是嗎？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基督徒廚房日曆上常見一句美好經文，《腓立比書》四章13節：「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我們如何解讀這節經文？我們先讀經文，想像保羅在直接對我們講話。然後，我們把「凡事」讀成「無所不能」。我們認為這節經文當然是指「我能做任何事情」。一旦我們遭遇任何困難，上帝就加給我們力量克服困難。我這次能升職嗎？上帝加給我力量，我能！比賽只剩最後二十秒，需要進一個三分球。上帝加給我力量，我能！多屬靈啊！這句經文適合一切關鍵時刻，就是我們需要成功的時刻。而且，因為我們以靈意的方式理解經文，當然也就希望用靈意的方式傳講經文。

問題是，只要我們稍微深挖一點，就會發現保羅不是在講「任何事」。只要前後多讀幾節，就會發現這節經文只是一截片段，而保羅全文所講的是獄中受苦。保羅在講如何度過煎熬。他不是在講升職和投中關鍵球，而是在講自己能夠忍受苦難，好叫福音興旺（比較腓1:12）。我們不用花什麼力氣就能拆毀原本看似被聖靈感動、非常屬靈的解讀。兩三節就夠了。

這種「受聖靈感動」的講道是非常危險的遊戲。這種講道完全是靈意解經。一旦我們放棄花費心神研讀經文，只一味「體貼聖靈的心意」，我們自己就會變成解釋經文意義的最高權威。我們就會主張某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和「意見」，而這些東西並沒有聖經依據，也禁不起歷史考驗。我們或許有正當的理由，例如我們覺得教會的道德出了問題，或我們渴望更新這個世界。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已經開始脫離正軌，離開正統教義，擅自行事。我們把「我如此說」當作「耶和華如此說」。我們要求會眾相信我們，而非相信聖道。

確實，我們從理論上多半不認同用靈意解經的方法解讀聖經。但是，我們常常無意識地在工作中犯靈意解經的錯誤。

這是一種甚麼樣的講道？很多傳道人——尤其是年輕的傳道人——讀經的目的，首先是為了造就自己，或為了自己的靈命有所長進。這不是壞事，而且以靈意的方式講道本身也不是壞事。我們都應當在靈裡歸信基督，並且按照基督的形象塑造自己。問題在於：我們很容易從「聖靈以經文觸動我們的心」跳到「聖靈必定這樣在信徒中間運行」。於是，這種講道就成了印象主義講道，只是披著虔誠的偽裝，而非實用的外衣。

這種看似敬虔的講道，另一個例子常見於南半球，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某些靈恩派圈子。這裡素有泛靈論世界觀的傳統，人們普遍信奉神秘主義，許多宣稱信仰基督教的人並不滿足於聖經正典的內容。[6]於是，那些「被聖靈充滿」的敬虔牧師就以見解、教義、社會原則的形式向信徒提供「新的啟示」。這些強調靈意的傳道人只需要再走一小步，就會從「屬靈的見解」走向「全新的啟示」。在很多圈子裡，這種做法已經成了慣例，靈意化的主觀解讀，不論是神秘色彩稍弱的、高度理性的建議，還是聲稱向會眾提供新啟示的講道，都是屬靈贗品，都披著虔誠的宗教偽裝來挑戰聖經的完備性。

為了避免誤會，我得強調，我絕非主張「聖靈在解經式講道的過程中沒有一席之地」，那樣想是大錯特錯。誠然，人們通過解經式講道歸信基督並逐漸成熟，但福音的話語必須結合聖靈的工作，才能讓人認罪、重生、悔改歸信，並且堅忍到底。或者換一種說法，「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上帝」（林前3:7）。

實際上，雖然這種「靈意解經」與講道的結合看似新潮，尤其是在迎合處境化屬靈追求方面，但它在歷史上早有先例，並非近年才出現的新現象。在一些改革宗神學家如卡爾·巴特（Karl Barth）身上，以及二十世紀早期的新正統派運動裡面，都可以看到這種解經方法的影響。在此之前，德國的高級聖經批判學已經「證明」聖經原稿早已被人毀壞，至少他們認為是這樣。而且，既然原始文本已經損毀，所以聖經的讀者不可能從原始文本出發，忠實地還原作者的本意。巴特和新正統運動對聖經較為尊重，但他們在某些議題上接納高等批判學的理論，不承認聖經是聖靈逐字逐句的默示（verbal inspiration）。所以，在新正統派教會裡，人們回應讀經，就不能再說「這是神的話語」，而要說「用心聆聽耶和華的話語」這類的話。理由是：我們既然已經沒有完全無誤的經文，只剩下聖靈，那麼，聖靈對誰講話，我們就應該聽這個人講話。

僅僅過了一代人，福音派教會內部有些人就開始追求「被聖靈感動」或「被聖靈驅使」的講道。但是，人可靠嗎？聖靈當然是可靠的，當然可以以奇妙的方式把自己的主意放在我們心裡，讓我們憑直覺就可以曉得。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需要花功夫認真解經呢？假如無需仔細解經，聖靈當初何必要默示這些話語呢？難道在我們認真研究和深入思考的過程中，聖靈不動工嗎？我們追求這種主觀主義的解經方法，以為自己「被聖靈感動」，豈不容易忽略上帝在經文中的本意，只顧講我們自己的意思？我們豈不是效法這世代的靈（我們本是這世代的一部分），而非遵行上帝的道？

回顧總結

盲目處境化是傳道人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它引誘我們不加批判、不加約束地追求「貼近聽眾」，而且這種追求導致我們在解經工作上變得極其膚淺。本章從三個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第一，我們探討了：當文化處境主導講道（而非作為參考資訊）的時候，傳道人會如何預備講章。我們會放棄聖經經文的真實，取而代之的是印象主義的假象。第二，盲目處境化往往錯過正確解經的重點。許多人過於追求實用，或以為自己可以預先判斷聽眾需要聽什麼信息。一旦我們這樣做，就是在暢飲「醉漢講道」的毒酒。第三，盲目處境化的講道日漸貼近傳道人的個人靈修實踐。傳道人總想得到「新鮮」和「屬靈」的東西。我們用自己的屬靈洞見與新奇感受冒充上帝的信息。結果就是，「假裝被聖靈感動」的講道取代了解經式講道。

那麼，有沒有辦法可以清楚地表明我們的處境化工作究竟錯在何處？我認為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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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的右邊表示傳道人要對聖經內容負責：忠於聖經。這是我們傳道工作的核心部分。我們都想當忠心的管家。聖經把又真又活的上帝的話語交給我們，我們必須向主交差。圖的左邊則指向我們責任的另一個面向：我們要把話語傳達給聽眾。這也是工作重點。誰不想多結果子呢？傳道人每個禮拜都站在這兩個任務中間，承受著兩頭的壓力，兩頭都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而且，傳道人常常擔心自己不能兼顧兩頭，如果不放開那頭，這頭也抓不好。

結果，傳道人開始這樣在心裡勸自己：「我預備講道的時候，如果把更多的時間用於忠於聖經的文本，恐怕就會顯得太古板，太學究，不能把信息傳達給聽眾，改變他們的生命。畢竟，我可不想當執著於字詞的牧師。如果大家都覺得我不是聖靈充滿的傳道人，那就得不償失了。我有責任對著聽眾的內心講話，而不僅是對他們的頭腦講話，不是嗎？我的話得讓一般人聽懂才行。有些牧師只知道講歸信什麼的，我不想那樣死板。我覺得正統教義是重要的，但如果沒有應用到他們的生活情境，就不可能讓人行出真理。我知道講道要從經文出發，但歸根結柢，講道的目的是影響今天的聽眾。」

對於那些蒙召傳道的人而言，一旦這種想法——認為「忠心」和「傳達」不能兼顧——占了上風，盲目處境化就潛伏在自己身邊了，旁邊還潛伏著三個賊：印象主義講道、醉漢式講道和「假裝被聖靈感動」的講道，隨時準備跳出來獨領風騷。

當然，這兩個任務——「忠於聖經」和「傳給聽眾」——並非水火不容。西緬和每位經得起考驗的解經家都有辦法兼顧兩頭。我希望，下面三章內容會讓讀者看到預備講章的正確步驟，只要照著去行，就能和西緬和其他偉大解經家一樣，在解經工作中結出既信實又豐碩的果實。

注释

[1]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54.中譯參考：《穿過針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 這張貫穿全書的圖改編自克羅尼之前的著作《傳講整本聖經中的基督》（Preaching Christ in All of Scripture, Wheaton, IL: Crossway, 2003）裡的一幅圖，英文版32頁。此書中譯本由忠信福音事工出版。我改編的方式類似教會樂師取材古老讚美詩，然後重新組織配樂。

[3] Bernard Denvir, The Thames and Hudson Encyclopaedia of Impressionism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1990).

[4] 安德魯·朗這個故事和引文的來源不確定，但引文集裡經常出現這段話，例如諾爾斯《牛津引文字典》，第七版（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478:12。

[5] Handley Carr Glyn Moule, Charles Simeon (London: Methuen & Co., 1892),97.

[6] 更多資訊參考努涅斯在2015年牧者大會上的講話（最早發表於2015年3月4日，美國加州太陽谷，恩典社區教會）。連結：http://www.shepherdsconference.org/media/details/"mediaID=10912


第二章
正確解經

第一章結尾說到，我們既可以「傳達聽眾」，也可以「忠於聖經」。我們不需要二選一。兩者不僅可以兼顧，還能相得益彰。

但是，怎麼才能二者兼顧呢？如何預備既忠於經文、又貼近現實的講章呢？還有，我們如何才能避免盲目處境化的誘惑呢？

確實有辦法，並且優秀的解經家顯然都採用了這個辦法。下面三章將提出一個「三步驟」的工作流程，幫助我們建立正確的解經思維方式。這「三步驟」的流程就是：（1）解經；（2）神學思考；（3）今日應用。

理順次序：先做首要的事情

一切講道必須始於解經。換句話說：處境化、神學思考和今日應用都得讓位給解經——我們做準備工作的時候，得把首要的事情放在前面。我的意思是，忠心的傳道人預備講章，需要先注意這段經文原本寫給那些讀者、以及起初寫作的目的。優秀的傳道人會運用三種不同的方法，使那些最初的聽眾成為他們最主要的關注對象。

1．讓經文的處境（而非自己當前的處境）決定經文的意思。

2．仔細聆聽，直到自己明白經文如何切合整卷書的大框架。

3．認識經文的結構和重點。

有沒有發現上面沒有一條提到處境化？處境化也是重要的步驟，第四章會講。但是，優秀的解經家會克制自己，把這一步留到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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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化是好夥伴，卻是壞老闆。預備講道有正確的順序，如果我們把處境化放在解經之前，各種問題就隨之而來。麻煩的是很多人捨本逐末，在預備講章時並不重視解經，只把焦點放在應用上，一味表現自己多麼善於將經文應用在現今文化。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最難的事就是重新理順這個關係，把首要的事情放在前面。解經式講道的第一步，就是把處境化當作工作夥伴，你和它保持良好關係，讓它配合你工作，而不是你配合它。對我來說，意識到這點是思想模式的重大轉變。我開竅那天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我甚至記得當時坐在哪個位置。

開竅之日

我二十五歲那年，我的朋友比克利（Steve Bickley）牧師介紹我認識盧卡斯先生（Dick Lucas）。盧卡斯原任倫敦聖海倫比什凱特教會（St. Helen's Bishopsgate Church）牧師，如今已退休。我當時正與肯特·休斯（Kent Hughes）帶領大學城教會（College Church），比克利讓盧卡斯騰出一天與我們這些教牧同工見面。就在這一天，我發現自己其實不會講道。

簡單地講，上帝使用盧卡斯挑戰我們預備講章的傳統方法。在那緊湊的兩個小時內，盧卡斯帶我們進入一段非常熟悉的經文：《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他循循善誘，給我們指出一個預備講章的新方向，領我們踏上一條新路，一條更好的路。這條路至今仍引導我的腳步。

首先，盧卡斯讓我們理順次序，先做首要的事情。做到這點比我想像的更難。我總聽人說《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是「愛的樂章」。我每次聽這段經文，都是在婚禮上。傳道人解釋這段經文的方式——由於處境化的需要——通常要迎合喜慶的氣氛。婚禮的主題是鼓勵和慶祝，而這段經文裡的訓誡只是喜慶氣氛裡面的點綴。換句話說，傳道人所面對的聽眾主導了講道的時間，沒人注意這封信當初是寫給誰的。

然後，盧卡斯帶領我們觀察經文。他讓我們先別忙著判斷經文的文意，也暫時別想今天如何應用。他讓我們先結合上下文思考這段經文。我們照他講的去做了之後，發現《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前後經文是講「屬靈恩賜」和「屬靈恩賜與靈命成熟之間的關係」，後者更是重中之重（12:1、4、9、28、30-31，14:1、37）。

第三，盧卡斯要求我們在這封書信的前面部分找出那些表示「恩賜」和「靈命成熟」的詞。他讓我們仔細聆聽，直到我們知道這段經文如何切合《哥林多前書》的整體信息。於是我們來到一章4節至7節，保羅在這裡稱哥林多信徒為一群有恩賜的人。實際上，他們什麼恩賜都不缺。但是，在三章1節，保羅譴責這個大有恩賜的群體在靈命上不成熟，甚至稱他們為「嬰孩」（1-2）。

我們開始明白，哥林多某些信徒混淆了「恩賜」和「成熟」。他們以為某些恩賜（「講方言」）是靈命成熟的標誌，以為那些有恩賜的信徒高人一等。我們開始思考起來。保羅在十三章所講的「愛」到底是什麼意思？他是譴責哥林多信徒缺乏愛嗎？在這篇「愛的樂章」里，聖靈的本意到底是什麼？是溫情的鼓勵，還是嚴厲的責備？

第四，盧卡斯告訴我們，十三章的用詞緊扣整卷書的語境。例如十三章裡「愛是不自高自大」（譯者注：和合本譯作「張狂」）。這個詞前面出現過嗎？出現過，而且保羅上次用這個詞可不是誇獎他們：「你們還是自高自大！」（5:2）

然後，盧卡斯停下來，讓我們消化吸收。我們發現，對哥林多會眾來說，這章內容簡直是五雷轟頂。保羅之所以講愛，正是因為哥林多教會缺乏愛！他們雖然滿有恩賜，但仍然是嬰孩。保羅希望他們長大成人，像保羅一樣，成為有愛的「大人」，這就是靈命成熟的標誌。

我們先讓自己身處哥林多教會，和這封信最初的讀者坐在一起。有趣的是，我們發現自己這下反倒更有把握，可以為芝加哥的基督徒提供合適的靈糧。

至於我自己，這就是被啟發的時刻。我發現了任何一個傳道人正確解經所必備的東西。上帝大大使用那一天幫助我們重新梳理預備講章的方法。在場每個人的思想都煥然一新。我們又一次渴慕上帝的話語，重新委身於傳道人的本分，決心忠心地講解聖道。

一旦最初的讀者成為你首要的關注點，你的視角就會不一樣。以望遠鏡為例，藉助它，我們可以看見天上遙遠的事物。伽利略用望遠鏡觀察月球上的隕石坑，發現銀河系有數以億計的恆星，望遠鏡由此名聲大噪。這個發明背後的原理並不複雜：把一大一小兩個鏡片固定在可滑動的套筒裡。大鏡片叫物鏡，有弧度可以放大影像。小鏡片是目鏡，大小與眼球一樣，可以讓觀測者靠近並看清楚遠處的東西。正確持握望遠鏡的話，就能看見遠處的東西和奇妙的景象。但是，一旦拿反，所見之物就會扭曲、縮小又失焦，物體的美感和形狀也就蕩然無存。


[image: ]


同樣的原則適用於預備講章的過程。如果你想做好解經工作，就需要首先關注經文最初的聽眾。這樣，你就不至於扭曲經文的結構，還可以看見聖靈對這間教會的心意。

這一段已經講完了，但事情並非看上去這麼簡單。我不相信我可以靠自己完成解經工作。所以，每次坐下讀經之前，我都要禱告。因為，雖然有常規的研經之道，但在解經的過程中，我還需要聖靈超自然的幫助。而且，雖然下面要講「如何預備講章」的實用知識，但你得明白：要正確理解經文，必須依靠聖靈的幫助。

一、讓經文背景作主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應該用兩種方式來理解背景：文本背景（上下文）和歷史背景。二者彼此相關，而且多有重疊，但我們應當了解二者的區別。歷史背景是經文所處的歷史環境或局勢，這使你必須了解古代文化，並更紮實地掌握聖經歷史知識。你也可以研究整卷書，從而把握這卷書的最初讀者面臨怎樣的處境。

而文本背景則是這段經文的上下文，也叫作語境。文本背景思考作者的寫作風格或編輯風格，研究作者為什麼這樣組織文章。一段經文的前後章節可以提供作者行文的線索或框架，幫助我們理解這段經文的意思。[1]

現在我們舉個例子，說明一段經文的背景（而非我們的處境）如何決定其意義。在《哥林多後書》六章14至15節，我們讀到：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

若是以往，我恐怕會根據這段經文講一段關於「謹慎選擇配偶或生意夥伴」的信息。

問題是：如果我們稍微深挖這段經文的歷史背景，就會發現作者不是直接對我們講話。保羅在前面警告哥林多信徒，不可相信從那些著名的、自高的假教師，他們避重就輕，見利忘義，想方設法逃避逼迫，不願為主受苦。這些「超級使徒」已經用他們的口才和敬虔的外表引誘許多信徒離棄福音，離棄保羅。保羅希望他們趕快回頭！他盼望哥林多信徒與自己同負一軛，不要和假教師同負一軛。所以，從歷史背景來看，我們對這段經文的理解應當服膺保羅的重點，也就是不可與假教師在靈裡行淫。這段話本來就無關婚嫁或經商。

這段經文的文本背景更加證實了這一點。上文中，保羅告訴哥林多信徒，他的心是寬宏的，是向他們敞開的，而他們的心卻是狹窄的。保羅向他們呼籲：「打開你們的心」（6:13），求他們靠近他，與他同負一軛。並且，在後面的經文裡，保羅再次呼籲：「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7:2）。

認識歷史背景和文本背景可以幫助你改變一切。優秀的解經家讓經文的時空背景主導經文的意義。所以，你的第一要務就是讀經文的上下文。改變自己提問的方式，問一些不同的問題：這段經文為什麼放在這裡？這段經文如何切合更大的段落？最初的聽眾（或讀者，取決於文體）面臨什麼處境？

二、聆聽旋律線

這章一開始提到，有三種實用的方式來理順先後次序。我們已經知道第一要務為何（讓經文背景作主），現在讓我們來看第二種方法：仔細聆聽經文，直到明白這段經文如何切合這卷書的整體信息。

頂尖的傳道人都是頂尖的聆聽者。他們帶著可聽的耳朵進入書房預備講章。既然我們要聆聽，就應當學會不僅用大腦，也用耳朵解經。我所認識的每位優秀解經家，解經的時候都仔細聆聽上帝在經上所講的獨特信息。多年前，盧卡斯這樣表述「仔細聆聽」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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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線是歌曲當中的一小段獨特樂音，它可能是多次重複的、略有變化的主旋律的一部分。聖經裡面的各卷書也是同理，每卷書都有一條旋律線，是這卷書的核心，而且這卷書的每段經文都以某種方式為這條旋律線服務。你可以把旋律線視為一條貫穿整卷書的主線，或者把它想像成窗簾的橫杆，整卷書的每段經文都掛在這根杆子上。所以，預備講道的時候，我們可以問：這卷書的核心是什麼？我要講的這段經文如何契合整卷書的旋律線？

對傳道人來說，好消息是：如果我們知道整卷書的核心信息是什麼，就可以更好地講解每一段經文。還有第二個益處：如果我們在講道的時候提出這條旋律線，聽眾就知道這卷書的主旨，哪怕他不記得某次佈道的內容。

那麼，我們如何找出一卷書的旋律線呢？

我分享一下自己上高中的經驗。有時候，老師安排作業，讓我們讀某一本厚書，而且遲早是要考試的。我一向喜歡抄捷徑，就想了個辦法快速找出書的主旨。首先，我在引言裡尋找主題段落，這段話會提出本書的主旨或寫作目的。接著，我讀完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再翻回到目錄表，然後根據讀過的這些內容，試著把這些章節的標題串聯起來。

我本能地使用了幾個技巧來總結書本的精髓：通讀全書；反覆閱讀開頭和結尾；注意那些多次重複的關鍵詞、關鍵概念和關鍵用語；找出主題句。

這些技巧也能幫助你找出聖經書卷的旋律線。幾年前，我發現，找到經文的旋律線對於預備講章大有助益。當時我準備綜論《猶大書》，最後我講了書裡的幾段信息，那次講道很成功。但是，找到旋律線並不容易，需要下功夫才行。

通讀全書

我開始講《猶大書》之前，早已把這封書信列入我的個人讀經計劃。我簡單地從頭讀到尾——這不難，因為只有25節！不論你準備講哪卷書，我都建議你通讀全書。實際上，從頭到尾連續讀完一卷書總是好的，使你眼觀全局，胸有成竹。熟悉全書的內容，聆聽全書的信息，幫助你在講道的時候遊刃有餘。

反覆閱讀開頭和結尾

作曲家創作的時候，常常以旋律線來開始和結尾，哪怕這條旋律線在作品中有各種變奏。聖經的書卷也是如此。我準備講《猶大書》的時候，花時間反覆閱讀這卷書的開頭和結尾，一個聲音逐漸浮現：「保守」。在第1節，猶大說，他寫信給那「為耶穌基督保守」的人；第24節時，他提到「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的上帝。於是，我大概可以猜到猶大在講什麼——我們為基督而蒙上帝保守。

注意多次重複的關鍵詞、關鍵概念和關鍵用語

在解經的這個環節，我要仔細聆聽書信的內容，看看我之前所總結的大意是否正確。「為基督而蒙上帝保守」這個思想是否在書信主體部分發揮重要作用？我發現沒錯。第1節「保守」一詞（第24節用了一個同義詞）重複了四次：第6節出現了兩次（和合本譯作「守」和「拘留」），第13節出現一次（和合本譯作「存留」），第21節帶有命令語氣。雖然這些發現激勵人心，但這個詞的用法卻挑戰我最初的旋律線！《猶大書》開頭提到信徒是蒙保守的，在書信主體部分卻要求他們要盡到自己的責任，在上帝的愛中保守自己。這與墮落天使和假教師形成強烈對比，他們既然不保守自己，就被拘留並等候最終的審判。讀到這裡，如果有人問我《猶大書》的內容是什麼，我會告訴他：那些為耶穌蒙上帝保守的人，也必須主動盡到自己的責任，在上帝的愛中保守自己。

主題句

最後，我重讀這封書信，努力尋找主題句，也就是表達作者寫作目的的句子。[2]這並不難，我注意到《猶大書》3節：「親愛的弟兄啊，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這句話讓我聽見《猶大書》的整體基調。不論這條旋律線是什麼，它必須有急迫感，因為教會的健康和聖潔正處於危急關頭！

由此看來，《猶大書》絕非乏善可陳的神學作品，只會用「上帝的主權」和「人的責任」這類詞語來探討「保守」和「蒙保守」的主題；不是的，這封短小精幹的書信是一首精彩的樂曲。我的旋律線第三次得到調整：值此危急關頭，為了教會的健康和聖潔，那些為耶穌蒙上帝保守的人必須挺身而出，憑著上帝的愛保守自己、抵擋假教師、並捍衛真道！

旋律線現在已經有了。預備講章的過程中，我也學到了兩個重要教訓：如果我知道某段經文與整卷書的關係，我就能把這段經文講得更好。除此以外，在解經部分，每一種聆聽的技巧對於整體理解而言都十分重要，光靠一種技巧來尋找一本書的旋律線是不夠的。

三、認識結構和重點

除了「讓經文背景作主」和「聆聽旋律線」之外，解經家在預備講章時，還必須透徹理解這段經文的骨架結構。他們會問：「作者是如何組織這段經文的？藉由這種組織經文的方式，作者希望突出什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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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閱讀一本書》（How to Read a Book）一書中，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Adler）說：

每本書的封面之下都有一套自己的骨架。作為一個分析閱讀的讀者，你的責任就是要找出這個骨架。一本書出現在你面前時，肌肉包著骨頭，衣服包裹著肌肉，可說是盛裝而來……你一定要用一雙X光般的透視眼來看這本書。因為那是你了解一本書，掌握其骨架的基礎。[3]

所以，你必須掌握經文的骨架，才能理解經文的要點。換而言之，好的解經使你親自深入經文內部，認識經文的骨節和骨髓。

既然談到解經講道，我們可以講得更深入透徹：

·　每段經文都有一個結構。

·　這個結構揭示經文重點。

·　我的講道應當切合經文的結構和重點。

這些特點，領我們回到引言中關於解經式講道的定義：解經式講道是一種以經文為主導的講道方式，在解經式講道中，傳道人的職責是自覺且正確地讓講道的結構與重點服從經文本身的結構與重點。[4]

對我們大家而言，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站上講台對眾人講道，自己卻沒有掌握經文的骨架。結果，我們自己都不太清楚經文的意思；於是，我們走下講台的時候，聽眾並沒有受益。那麼，我們如何發現經文的骨架呢？

使用通常的閱讀技巧

為了發現一段經文的結構，我們需要使用一些常見的閱讀技巧，這些簡單技巧適用於閱讀任何文章。

首先，若條件許可，先閱讀逐字直譯的譯本。如果你有好幾個譯本可供選擇，那就更好了，你可選擇最接近原文的譯本。直譯（而非意譯）的版本通常逐字翻譯，這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經文的骨架。然而，沒有任何譯本能完全直譯，比較多個譯本或許對你更有幫助。現在，別忘了我們的重點：我們在談論講道的預備工作，目的是找出經文的結構。到了真正要講道的時候，使用那些意譯的譯本可能會更好。

第二，如果你懂聖經原文，那就能更好地理解經文。我曾經自己翻譯經文，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雖然研究聖經原文耗時費力，但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作者的意圖，也了解每部分經文與整體的關係。

第三，反覆閱讀。一讀，二讀，三讀，緩慢讀，大聲讀。你在經文上花的時間越多，越明白經文的脈絡。

第四，讀的時候，注意那些重複出現的詞、句和思想。既然我們目標是找到經文的結構和重點，那麼，那些反覆出現的字詞就是很好的線索。

了解經文的文體

雖然這些閱讀技巧適用於整本聖經，但是，文學並非是千篇一律的：讀報紙的方式肯定和讀詩不同，讀小說也和讀料理食譜不同。相同道理，聖經的不同書卷也有不同讀法。

聖經書卷有不同的文體：舊約歷史書、啟示文學、先知書、詩歌智慧書、使徒書信、福音書和使徒行傳。這些不同文體當中，有三種基本類別：論述體、敘事體、詩歌體。一般而言，用於分析福音書（多數是敘事體或論述體）結構的技巧，肯定不能幫你分析詩篇（詩歌體）的結構。你得知道各類經文的特點，才知道哪些工具可以解開這些經文。

論述體通常是口傳紀錄，這類經文講究邏輯，呈現線性結構。論述文主要出現在使徒書信裡。舊約歷史書、先知書、啟示性書卷、福音書和使徒行傳裡也有論述體。要找到論述的結構，你可以在紙上寫下經文，但不要按照聖經分段，也不要寫聖經上那些章節數字。我稱之為「從聖經中提煉經文」。我們要找的重要東西都和語法有關。要找那些重複的字詞、關鍵詞、過渡詞、推理的過程、語法關係、非從屬句還是從屬句、經文是用第一人稱（我）還是第二人稱（你，你們）或第三人稱（他、他們）、是否有問句、宣告或命令，以及其他語法特點。我們可以稱之為「句法分析」。正確使用這些技巧，通常就可以找到經文的結構和重點。

敘事體是故事，而故事一般都有比較明顯的結構。因此，使徒書信要多看語法，但記敘文則要注意場景、情節、人物，分辨不同的場景——例如，經文所講的事情如何轉換地點——或許是不錯的起點。若選用較長的敘事經文作為講道的經文，那麼場景的轉換往往能揭示文章的結構。在這些不同場景之內（或場景之間），你可以深入尋找故事情節的發展。故事情節一般由五部分組成：

·　場景：包括地點、時間、季節和人物介紹。

·　衝突：故事中的一部分，提供戲劇張力和懸念。衝突可能是清晰的（例如暴力），也可能是含蓄的（例如情感起伏）。

·　高潮：故事情節的轉折點，也是戲劇張力的爆發點。

·　解決：通常是高潮的結果，化解故事中的衝突。

·　新場景：故事轉向一種新的常態，下一個情節由此浮現。

我們在尋找故事情節這些組成元素的時候，需提問的重要問題包括：這裡的衝突是什麼？如何提供戲劇張力？轉折點是什麼？張力是如何化解的？一般來說，故事核心就在高潮和衝突以及衝突解決之間。

當然，理解作者如何塑造故事中的不同人物角色也很重要。注意作者引入這些人物的方法和時機，留意他們的性格變化，觀察作者怎樣切換人物視角。如果你善於理解情節和人物，就可以更好地把握敘事文體的結構和重點。

詩歌體是第三類。聖經多數詩歌是智慧書和先知書。為了找到結構，你要考慮重複的詞語，有時甚至是整節重複（如《詩篇》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的中心都是「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你還需要考慮意象的轉換和語法策略（例如人稱或視角的變化）。但是，找出詩歌的結構和重點，一個最有用的策略或許就是認識「對稱」（chiasm），尤其注意不同類別的對稱是如何轉換的。對稱是希伯來詩歌常用的修辭手法，兩行或三行相互關聯的經文並列出現。有時候，第二行重複第一行的大意，或略微強化第一行的大意；有時第二行否定第一行，或與第一行形成對比，或者完成第一行的想法。第一行和第二行之間的不同關係，表明對稱的不同類別。認識對稱的轉換，可以幫你找到經文的結構和重點。

不可止步於解經

正確把握通用閱讀技巧和適用於不同文體的技巧，是幫助我們找到經文結構和重點的好起點，而找出書卷的語境和整體信息也是解經的重要內容。記住，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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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讓聖經的背景（而非你自己的處境）主導經文的意思。

2．仔細聆聽，直到發現這段經文如何切合書卷的整體信息。

3．認識這段經文的結構和重點。

然而，這些還不足以讓你登上講台。

光有解經還不夠，假若只顧著解經，可能會使講道變得過於學究氣，或過於武斷。

早期聽眾一旦成為最終的關注點，只顧及初代的讀者，不顧現代讀者，講道就會變得過於學究氣。你選取一段十分貼近聽眾的經文，卻寫出一篇硬邦邦的講道，讀起來就像是神學生的學術論文。結果，你的講道枯燥乏味，沒有果效，大段大段的注釋讓人聽得昏昏入睡。

我發現一些年輕的傳道人容易犯這種錯誤，他們以為講道就是——如同我的朋友布爾默（Mike Bullmore）所言——一個儲物盒，只要把他們所學的東西一股腦塞進去就行。但講道不是儲物盒，你必須避免過於學究氣的講道。

「止步於解經」還有一個陷阱：我們變成武斷的傳道人。聖經充滿了各種教訓和命令，這些教訓和命令都是切中時弊的，但我們如果不顧聖經的語境和神學語境，這些教訓和命令就變成了無用的口號。這種錯誤最極端的危險體現可能就是：完全忽略神學思考（這是我們下一章的重點）。如果我們不思考整本聖經的福音語境，那麼，正確解經也會讓聖經的教訓變成道德教條，而這會在教會當中培養極其危險的律法主義文化。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一點：除了解經，還必須進行神學思考。於是我們來到預備講道工作的下一步。

注释

[1] 如何平衡歷史背景和文本背景，以及你如何就一段經文提出問題，這部分取決於你所講的書卷。例如，在使徒書信裡，你需要知道這封書信涉及的教會或收信人的歷史背景。但是，你不一定需要這樣來讀福音書。既然福音書是給全世界讀者的，那麼每位福音書作者所針對的早期讀者的歷史背景就不如這本福音書的文本背景那麼重要。關於福音書的讀者問題，參考包衡的著作《給普世基督徒的四福音》。（Richard Bauckham, ed., The Gospels for All Christian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8）

[2] 多數使徒書信都有寫作目的，這是一種標準格式。《路加福音》一章1至4節和《約翰福音》二十章30至31節是很好的例子。

[3] Mortimer Adler and Charles Van Doren, How to Read a Book: The Classic Guide to Intelligent Reading (New York: Touchstone, 1940), 75.中譯參考：商務印書館（簡體，2014）、臺灣商務（正體，2016）。

[4] See Eugene Moutoux, Drawing Sentences:A Guide to Diagramming (Louisville:Butler Books, 2010).


第三章
神學思考

上一章結尾處講到，止步於解經的講道會變得過於學究氣，或是過於武斷，成為道德訓話的講道。所以，講道預備工作的下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神學思考。不完成這一步工作，就仍然不能上台講道。


[image: ]


那麼，什麼是「神學思考」？用簡單的話講，神學思考是嚴謹而敬虔的工作，我們要思考經文本身，還要思考經文與上帝救贖計劃之間的關係。我們進行神學思考的時候，要問自己：這段經文如何吻合整本聖經的內容，尤其是上帝在耶穌裡的救贖工作？

憑耶穌的直覺讀經

耶穌復活之後，兩位門徒向一個叫以馬忤斯的村子走去，耶穌來和他們同行。正走的時候，耶穌就把摩西和眾先知——聖經上——指著自己的話都向他們講解明白了（路24:25-27）。那日晚上，耶穌又和其餘門徒在一起，向他們講解聖經，使他們開竅，能夠明白聖經，知道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耶穌的話，都必須應驗（44-45）。耶穌還告訴使徒：他們是這些事的見證，他們要向世人傳道，從耶路撒冷直傳到萬邦。福音書、使徒行傳和使徒書信都記載這件事。

耶穌的話揭露一個原則：整本舊約和新約的中心都是耶穌，都是論及耶穌將要成就的事。46至47節指向這些事：「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裡復活。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比較24:26「受害」和「榮耀」）。當然，這個短句意思極深。「基督」一詞暗指王權，以及「萬邦」被納入福音，這些詞語都有豐富的內涵。但這段話最重要的作用是它構成了福音的核心，耶穌意指福音遍布聖經各處。正是福音把整本聖經串聯起來，也教導我們如何解讀聖經。

憑保羅的直覺讀經

重要的是，不只是耶穌根據整本聖經講明基督，保羅也這樣做。在《使徒行傳》中，我們讀到：「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又說：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17:23）。《使徒行傳》記載保羅在雅典（17:17）、哥林多（18:4）和以弗所（18:19，19:18）都講了類似的話。

保羅的做法清楚而又嚴謹，我們可以向保羅學習如何讀經。首先，保羅根據整本聖經傳講基督的時候，熟練地使用了推理、證明和說服等技巧。這些技巧具有深厚的希臘哲學背景，並且展現了保羅身為學者的嚴謹和深刻。第二，保羅在複雜的文化處境中使用這些技巧——在猶太會堂和市場裡，面對猶太人和希臘人。不論面對哪些聽眾，都沒有捷徑可走。第三，在缺乏聖經知識的環境裡，保羅也有辦法傳講同一個福音。所以，儘管有些聽眾缺乏聖經背景知識和語彙，我們也可以設法向他們傳福音。

保羅和耶穌一樣，相信聖經的重點就是耶穌的受死和復活。不僅如此，保羅侍奉的這三個特點表明神學思考絕非易事，需要下苦功夫。

憑司布真的直覺讀經

我還想到另一個離我們比較近的人物，他讀經的方式也以耶穌為中心。偉大的浸信會傳道人——講道王子——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這樣描述「以基督為中心的讀經」：

年輕人，難道你們不知道英格蘭的每個城鎮、每個鄉村，不論在哪兒，都有一條路通往倫敦？同樣，聖經的每段經文都有一條路通往基督。親愛的弟兄，你們讀經的時候，要做的就是問自己：通往基督的那條路在哪裡？我從未發現一段經文裡面沒有通往基督的路，而且，假如一段經文裡沒有救主基督，那就於我無益。[1]

司布真的直覺是正確的。他所提的問題是：這段經文如何引出福音？亦或這段經文與福音有什麼關係？雖然我並不總是贊同他在講道中把經文聯繫到福音的方法，但司布真所提的問題是正確的。而我們答問的方式是極其重要的。

要學會從耶穌和福音出發思考一段經文，我們需要熟練並掌握三個不同門類的重要知識。不掌握這些知識，就不可能繼續我們的旅程：歷史批判法、聖經神學、系統神學。

歷史批判法給我們的挑戰

如果你像我一樣身處學術氛圍濃厚的環境，那麼，一讀到本章第一段的「神學」二字，你腦袋裡可能就開始亮紅燈了。本該如此。畢竟，神學常常導致一個問題：忽視歷史。也就是說，我們預備講道的時候經常不夠尊重解經方面的工作，結果忽略了歷史時間和地點這類信息。我們滿足於過於簡化的神學思考，有時鬆散地依據經文傳講膚淺的福音，有時拋開經文，單單闡述教義。這是嚴重的問題。如果我們每個禮拜都這樣講道，會導致基督教與歷史脫節。

如果我們講道的時候，毫不在意舊約經文涉及的歷史背景，以為這些歷史背景僅僅是通往福音的跳板，那麼我們就是在告訴聽眾：聖經其實不重視歷史，歷史變成了神學教條的襯托。這時候，我們就離「把基督復活事件抽象化與靈意化，認為復活並非歷史事實」只有一步之遙了，而教會步向「認為聖經只是教人向善的一些神話故事，而非絕對真理」也只需要一代人的時間。

換句話講，完全有這種可能：出現一種脫離傳統的福音傳道人，他們無意從逐節經文傳講基督，從而敗壞基督信仰的講道根基。

如此關切歷史並非新鮮事物。約翰·歐文（John Owen）於1661年第一次發表拉丁文著作《聖經神學》時，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歐文是17世紀英格蘭的牧師和神學家，這本書的頭三章所探討的「神學」，指的是一種強加於聖經經文和歷史之上的東西。這種憂慮一直持續到今天，一些著名的神學院（包括我家附近的一所神學院）仍然會因此拒絕讓神學家擔任高級教職。

最清晰有力地批判「以耶穌基督為唯一中心來閱讀每一段經文」方法的人，是著名舊約學者詹姆斯·巴爾（James Barr）。他的多數作品成書於二十世紀後半葉，以懷疑的眼光審視基督教（或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認為基督教的講道經常不允許舊約發出自己的聲音，基督教反倒將自己的聲音強加於舊約之上——以至於舊約本身被壓制消聲。按照巴爾的看法，「既然基督教的視角被強加於舊約之上，其後果就是舊約對基督教的價值和影響遭到削弱。舊約應當引導出基督教的結論，但舊約不應當被基督教化。然而，這樣可行嗎？」[2]

雖然巴爾認為不應該把基督教思想強加於舊約之上，但他仍然用疑問句的形式來描述舊約和基督教講道之間的衝突。「這樣可行嗎？」巴爾問。他的意思是：舊約的經文可以被解讀成基督教經文卻不犧牲原文的意思嗎？巴爾的提問到如今仍然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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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想像巴爾如何看待某些基督教傳道人解釋《哈巴谷書》三章的異象。在《哈巴谷書》三章，上帝在大光中顯現，一身得勝勇士的裝扮。他從天而降，拯救受苦的百姓，責打地上的列國。對於一位新手解經者而言——他盲目堅持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原則——這段經文在耶穌裡得以成全，耶穌就是那位憑大能拯救罪人的勇士。但是，巴爾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基督教的釋經學者，憑藉什麼學術理據或權威，來宣稱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地上仇敵的應許，就等同於基督為普世受制於屬靈仇敵權勢下的世人贏得的勝利？」這位新手傳道人是否因為重視靈意化的信心而忽視了歷史事實？這麼解讀是否使經文與歷史脫節？

《哈巴谷書》三章的例子領我們回到這個問題：傳道人能否把舊約經文與基督聯繫在一起，而不至於損害經文對於最初聽眾的原意？有沒有一個辦法，既可以堅持耶穌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列明的原則：「整本聖經都是講耶穌的福音」，又不至於使經文與歷史脫節？當然，我們也可以針對新約問同樣的問題。我們很容易迷失於第二聖殿猶太教的歷史處境或希臘羅馬文化的背景細節，不再思考經文與福音有何關係。歷史批判法挑戰我們：如何對一段經文進行正確的神學思考而不至於損害歷史完整性？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神學思考必須始於禱告。意思就是，「神學思考」必須在禱告的支持下才能完成。在「基督啟示其自身身分——即看出基督完全了舊約」與「安靜禱告的時間」之間，有密切的聯繫。

路加多次描述這種聯繫。耶穌提問，「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在此之前，路加告訴讀者，耶穌自己禱告（路9:18-20）。換句話說，路加希望讀者明白，耶穌是在禱告之後才向彼得揭示自己的身份。登山變像也是如此。耶穌先帶彼得、雅各和約翰上山去禱告，然後才顯出榮耀，啟示自己是上帝的兒子，是上帝所揀選的那位（路9:28-36）。《路加福音》的開頭部分先說年老的西面和亞拿都是虔誠禱告的人，之後才紀錄上帝如何將耶穌的身分啟示給他們（路2:27、37；比較路2:28-32、38）。耶穌受洗時，上帝向眾人啟示了耶穌的身份：天開了，上帝宣布耶穌是他的愛子。而路加告訴我們，天開的時候，耶穌正在禱告（路3:21-22）。

路加講得再清楚不過了：只有在人禱告之後，上帝才讓人認識耶穌。既然如此，如果我們真想在講道中向人揭示耶穌的身份——如果我們真想揭示耶穌是整本聖經的中心——那麼，我們預備講道的時候必須首先禱告。只有禱告之後，我們才能開始認真的神學思考。只有禱告之後，我們才能進入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的工作。

聖經神學的用處

聖經神學這門學科要求我們退後一步，觀看聖經的全景，看上帝講了什麼、做了什麼，探究聖經的全局如何與啟示的中心——上帝愛子的受死和復活——聯繫起來。我這樣定義聖經神學：聖經神學是一種漸進的讀經方式，因為明白聖經記錄了上帝在基督裡的救贖計畫逐步展現的過程。

對於講道而言，掌握聖經神學知識必不可少，因為聖經神學幫助我們避免學究氣的講道和道德主義的講道。從積極的層面說，聖經神學以正確的詮釋方式，將讀者從具體的經文引向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正如耶穌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將所有經文都指向他自己。這使我們能夠始終保持聚焦，不因小失大。

那麼，聖經神學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我們如何在解經式講道中正確使用聖經神學？我們如何使用聖經神學來預備講章？我認為下面幾點是必須的：

1．學習聖經神學。

2．順從新約的帶領。

3．正確聯繫福音和經文。

1．學習聖經神學。

你不可能使用自己所沒有的東西，所以，第一步肯定是學習聖經神學。而學習的最好辦法，就是持續地、完整地讀經，深刻地認識整本聖經，使整本聖經熟練於心，成為內化的知識，這樣就能很好地建立與經文的聯繫。要養成按時讀經的習慣，並且要帶著禱告的心來讀，讀每卷書都要尋找旋律線。你把整本聖經多讀幾次，就越能掌握聖經全景。[3]

當然，隨著你初步形塑自己的聖經神學，你仍然需要每週在預備講道的工作中建立經文與基督之間的連結。然而，需要留意的是，在進行這樣的連結時，必須尊重聖經的歷史脈絡，並重視經文與其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我們不能粗暴地提問「在這段經文裡，耶穌在哪裡？」耶穌並非躲在舊約每塊石頭下，或藏在每棵樹背後。我們需要問更細緻的問題。例如，你可以問：

·　福音如何影響我理解這段經文？

·　這段經文如何指向或反映福音？

但是，光有好問題還不夠。

2．順從新約的帶領。

最早的聖經神學家是新約的諸位作者，因為是他們把新舊兩約聯合起來。翻開新約，幾乎每頁都有經文明確指向舊約的某項事物，各類暗示更是不勝枚舉，顯而易見的，任何想涉足聖經神學的人都可以從中受益匪淺。新約是聖經神學讀經法的金礦。當一段經文指向另一段經文，或兩段經文被適切地聯繫起來，無論是在新舊約之間或是同一約之內，這樣的詮釋便已奠定了良好的起點。[4]

本章開頭指出，保羅在《使徒行傳》所採用的方法表明：我們需要深入而謹慎的思考，才能把聖經與耶穌受死復活的救贖歷史連結起來。現在，我們來讀《使徒行傳》第十七章22節至31節，觀察保羅在雅典的演講，看保羅是如何建立這種聯繫的。雖然保羅的論述並沒有解釋一節特定的經文，但他的傳講確實表明聖經的主體結構就是福音，他的佈道凸顯了某些神學主題，讓聖經的福音主體結構更為明顯。

介紹

·　保羅從重要的文化標誌物談起，將對話引向上帝（22-23）。

主體

·　保羅從起初講起，講上帝創造天地（24a）。

·　保羅表明人類的普遍問題是偶像崇拜（24b-25）。

·　保羅強調上帝是永恆的，並且上帝願意與我們相交（26-28）。

·　保羅宣告人的罪不可推諉，人必須悔改（29-30）。

結論

·　保羅指出復活的耶穌就是我們所應當信的那一位主（31）。

·　最後，保羅指出上帝必按公義審判天下（31）。

保羅只用了八節經文就涵蓋了《創世記》到《啟示錄》。他舉重若輕地從起初講到最終，從創世講到結局——講到上帝是創造主，人類墮落了，基督已經復活，並且將按照天上所定的日子再來，審判世界。於是，這篇講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效講道的範本，讓我們看到如何在相對有限的篇幅內，成功地穿越聖經歷史的宏大跨度。不論我們要講哪一段經文，保羅的做法都很值得借鑑。

用聖經神學來預備講章的前兩個方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你需要掌握聖經神學，理解整本聖經的脈絡，認識聖經的不同篇章如何聯合為一個整體。並且你需要理解新約如何與舊約發生關係，舊約如何指向新約。但有一點至關重要，當新約缺乏明確引用的舊約經文時，你還需要一些別的工具來建立具體的連結。

3．正確連結福音和經文。

承接前面的內容，有時候，我們很難在經文和福音之間有效建立關聯性。下面有四類連結方式，可以幫助你進行聖經神學思考：

·　應驗預言

·　歷史進程

·　主題

·　類比

當然，這些類別有重疊之處：預言或許是通過某個主題或類比得到應驗；類比可能會使用某個主題；主題可能包含某種歷史軌跡；或許還有其他完全不同的類別。關鍵不在於你如何定義和組織這些類別，而在於正確建立關聯性。這些類別只是一個起點。

尋找「應驗預言」

或許最清晰的連結就是那些已經被聖經講明出來的部分。當然，你知道，舊約裡面很多地方都提到上帝關於彌賽亞的應許。而在新約裡，作者提出這些預言，以說明基督耶穌的身份和作為如何應驗這些應許。

關於預言應驗，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看馬太如何使用「應驗」一詞。在《馬太福音》裡，有十處或十一處中斷敘事，專門提到耶穌應驗了舊約先知或其他人的預言。從「逃往埃及」到「耶穌使用比喻」（太2:14-15；13:3-5），耶穌的生平大多直接應驗舊約預言。實際上，在這本福音書的高潮部分，耶穌親自指出這點：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當時，耶穌對眾人說：「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嗎？我天天坐在殿裡教訓人，你們並沒有拿我。但這一切的事成就了，為要應驗先知書上的話。」當下，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太26:53-56）

馬太的辦法是直接在舊約和耶穌之間畫上應驗預言的直線。路加和約翰採用了同樣的方法，而且這也是那些在早期教會侍奉的使徒所採用的方法。例如，彼得在《使徒行傳》三章的講道中提出重要的護教論點：「但上帝曾藉眾先知的口，預言基督將要受害，就這樣應驗了」（徒3:18；比較13:27）。雅各也採用這個方法談論亞伯拉罕因信稱義（雅2:23）。

當然，這種關聯方式反過來也成立。你可以先看舊約，然後看舊約的應許如何到新約在基督耶穌裡得到清楚應驗。例如，摩西曾告訴以色列人，上帝會興起另一位先知像他一樣，這位先知要向他們傳達上帝的命令；而彼得又告訴我們，耶穌成全了這些預言（申18:15-22；徒3:22-26）。

尋找歷史進程

把經文與福音聯繫起來的第二種方法，就是尋找歷史進程或歷史軌跡。正如前面的「應驗預言」一樣，「尋找經文的歷史進程」的依據是：因為上帝以漸進的方式啟示自己，所以救贖歷史具有某種方向或進程，這個方向或進程的最高潮就是十字架。但這種方法要求我們尋找那個獨一無二的救贖歷史情節或救贖歷史故事，並且標出關鍵的歷史轉折點。[5]例如，我們可以這樣總結救贖歷史：創造→墮落→救贖→新創造。一段經文可能指向其中的一個關鍵點，於是我們可以把這段經文放在救贖歷史的進程之中，如此一來，把某段經文與福音連結起來就變得比較簡單了，只需要向聽眾指出這段經文在救贖歷史故事線索中的位置即可。

方法相當簡單。在電腦裡畫一條弧線，至少需要三個參照點。這是幾何學的要求。同樣，在聖經裡畫一條歷史進程並認識經文與福音的關係，也需要三個點。我的經驗是：以這段經文為一個點，然後在救贖歷史上設定一個與經文相關的前點，再設定一個後點。這樣，救贖歷史上就有了三個點。這三個點構成一條歷史進程，可以說明經文與福音的關係。

例如，《傳道書》第十二章1節至8節強調我們當記念創造主，《羅馬書》第一章也強調這點，這些經文都指向救贖歷史上同一個起點，救贖歷史的其餘部分全都源於此點。你可以回溯《創世記》（創1-2），或展望新的創造（林後5:17）；這兩個都是救贖歷史上的關鍵點，可以幫助你把經文與救贖的中心聯繫起來。尤其是，有些經文具有末世論的內容或啟示錄的意味，這時候，上述聯繫方法特別有用。因為「新的創造」這個概念本身就包括時候滿足之後，基督再來以及基督再來所帶來的一切。

尋找主題

把整本聖經與福音聯繫起來的另一個方法，就是藉助聖經神學的各種主題。上帝藉助聖經的某些主題，以漸進的方式啟示自己。我們可以指出至少十來個主題，最重要的有：國、約、聖殿／祭司／獻祭、出埃及／被擄／安息。

主題在聖經裡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出埃及是《出埃及記》當中記載的一個歷史事件，同時也是聖經裡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代表上帝拯救百姓離開為奴之地，經過試煉，進入蒙福之地。先知說被擄和歸回是「新的出埃及」。然後，出埃及的主題在基督的受死和復活中得到了最終的應驗（比較路9:30-31）。

我記得自己有一次預備《路加福音》二十二章14節至30節。「國」的主題看似很明顯，因為「國」這個詞出現了四次，而且這也是路加福音其餘部分的主題。但是，我多讀幾遍之後，另一個主題浮現出來：約。思考這句經文：「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20）。

《路加福音》裡，「約」只出現了兩次，一次是這裡，一次是一章72節。於是，我開始通讀聖經裡的各種約。從挪亞到亞伯拉罕再到大衛，約是一個重要而豐富的主題。當然，路加福音所講的是更具體的約。這不是普通的約，而是「新約」。新約又可以聯繫到《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5節，但聖經第一次用「新約」一詞，是在《耶利米書》三十一章31節至34節。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理解新約與《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之間的關聯，對我很有幫助，因為這至少提供了另外三個有助於講道的連結點。第一，《路加福音》的重點是天國的倫理。在《耶利米書》三十一章34節，上帝說到「最大的」和「最小的」都要因新約而大大受益。在《路加福音》裡，耶穌反覆提到「最大的」和「最小的」（見7:28和9:48；這個主題也出現在13:30，14:11，或作為「在後的」和「在前的」，或是強調謙卑的天國倫理）。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這段經文裡，耶穌把「新約的益處」與「門徒的倫理」聯繫起來，告訴他們要做小的，不要做大的（24-27）。

第二個加強講道的連結點，是關乎參與。上帝不僅立約，而且通過立約來賜國。《耶利米書》三十一章31節至34節描述「約」的用語，尤其是動詞「立」，可以聯繫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9節的動詞「賜」。「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我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我國裡，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路22:28-30）。

第三，和門徒一樣，我們不應該老想著當大的（路22:24）。耶穌在二十二章30節向我們應許他要作王掌權。有趣的是，《耶利米書》三十一章的語境是一個統一的以色列，各個支派聯合起來，一同審判萬國（參考耶25:17-29）。

藉助「約」的主題，我可以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和《耶利米書》三十一章連結起來，這些關聯性大大豐富了我對《路加福音》二十二章14節至30節的詮釋。這篇講道不僅是關於主的筵席，也成了關乎我們的筵席。不單單是上帝立約要拯救我們，同時表明我與這個約有份，我們將參與並治理上帝的國。

尋找類比

傳道人最常用、也最濫用的讀經策略，就是類比（analogies）。一方面，聖經神學這方面知識有點唬人，因為你需要分辨類比、象徵（typology，又譯作「預表」）、寓言（allegory）、暗喻（metaphor），以及很多其他術語。當然，我建議你不要太糾結這些術語，因為不同的學者和傳道人對它們有不同的定義。

不僅如此，使用類比很容易過頭。例如，一旦你習慣了「預表」的術語，你所見到的一切都可以用預表來描述，你所講的一切都被硬塞入預表的框子，不論它到底是不是預表。

類比就是把兩個東西加以比較。凡是精彩的故事，裡面都有一些突出的角色或東西，他們（它們）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質或功能，這些性質或功能在故事後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這種東西讓我們重讀一本書或重看一部電影。作者在前面埋下伏筆，初讀之時，某些細節被忽略了；隨著故事發展，作者隱藏的本意揭示出來，這才發現這些細節相當重要。正如《箴言》所說，「將事隱秘，乃上帝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箴25:2）。顯然，上帝以他無限的智慧，為以色列歷史上的人物、物體和事件賦予了與基督相似的意義，而這些類比的意義在基督裡得以應驗。找出聖經裡的這種對應關係，是解經的一個要訣。

這些對應關係中比較鬆散的就被稱之為「類比」。但如果聖經裡的人物、事件、機構或物體是非常嚴謹地指向耶穌基督的某些方面，我們就稱之為「預表」。預表是預言性的，並且原型比預表更加重要。[6]例如，大衛王是基督的預表（type），基督是大衛的原型（antitype，或譯本體、對範）；所以大衛（預表）在君王的位份上對應基督（原型），而在君王位份的重要性上，基督大於大衛。耶穌和大衛相似，但比大衛更大。

在此分享一個例子。我所在的教會坐落於芝加哥海德公園附近，緊挨著芝加哥大學，因此教會固定依照大學的學年來安排講道。暑假通常有很多人離校，所以每逢暑假都有特殊的講道安排。有幾次暑假，講道的安排是《撒母耳記上》和《撒母耳記下》。我有幸講《撒母耳記上》二十八章，那是聖經裡最陰沉的一章。

就在這章的結尾處，我真正理解了什麼是類比。

掃羅猛然仆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話甚是懼怕。那一晝一夜沒有吃什麼，就毫無氣力。婦人到掃羅面前，見他極其驚恐，對他說：「婢女聽從你的話，不顧惜自己的性命，遵從你所吩咐的。現在求你聽婢女的話，容我在你面前擺上一點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氣力行路。」掃羅不肯，說：「我不吃。」但他的僕人和婦人再三勸他，他才聽了他們的話，從地上起來，坐在床上。婦人急忙將家裡的一隻肥牛犢宰了，又拿面摶成無酵餅烤了，擺在掃羅和他僕人面前。他們吃完，當夜就起身走了。（撒上28:20-25）

掃羅的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他請隱多珥交鬼的婦人招來撒母耳的鬼魂，撒母耳向他宣告了上帝的審判，正和十五章所講的一樣，撒母耳說明日掃羅必死。於是，掃羅和他的僕人與那位交鬼的婦女一同吃餅。他起初不想吃，但最後還是聽了婦人的話，吃了無酵餅和肥牛肉。第二天，掃羅就伏在刀上死了。

這裡的類比非常有趣。一方面，這裡有逾越節晚餐的鏡像：掃羅和他的眾子面對已成定局的死刑判決。與此同時，又有最後晚餐的鮮明對照：在受死的前夜，掃羅與一小群隨從一起用餐，正如耶穌和門徒所做的一樣，他們一同吃餅。這裡的類比很明顯。掃羅是基督的預表——或者說是敵基督的預表。他生命的這一夜，以對照的方式，預表耶穌與門徒吃餅的那一夜，就在耶穌被殺「為多人作贖價」之前。有些人會指出掃羅和基督之間有一種預表的聯繫。還有人會說，這裡隱含了逾越節的主題或預表。不論你如何總結這種對應關係，這兩個處境之間的類比關係加深了我們對《撒母耳記上》二十八章的理解，我們看到這一章的內容反襯耶穌基督榮耀的犧牲。

有了這些工具在手，你會看到聖經神學能夠有力地幫助你，以整本聖經為基礎來傳講基督。切記，正確使用聖經神學的三個先決條件：第一，學習聖經神學，這是最重要的根基。第二，儘量順應新約的教導來解釋舊約經文。第三，使用上面四個工具，正確的連結經文和福音。

系統神學的用處

對於神學思考而言，聖經神學是很好的起點。通過大量實踐來磨練聖經神學講道的技巧，它能幫助你完成預備講章的大量工作階段。與此同時，神學的另一學科也在神學思考中發揮重要作用：系統神學。

聖經神學幫助你認識上帝在基督裡的救贖計劃是如何逐步展開的，而系統神學則以教義的形式，幫助你綜合聖經的整體內容。系統神學以邏輯和系統分級的方式來組織聖經，而非像聖經神學那樣，以歷史或歷時的方式來組織聖經。卡森（D. A. Carson）這樣定義系統神學：「系統神學是側重邏輯和分析的神學學科，它試圖分析整本聖經和各部分的經文，展現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而非歷史關係。」[7]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保持謹慎。雖然我認同系統神學在講道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系統神學在講道中發揮作用」並不等於「教導聽眾學習系統神學」。西緬說：「上帝並非在一個系統中啟示真理；聖經也沒有什麼系統可言。」因此，結論十分明顯：「放下系統，擁抱聖經；接受聖經的用語，一味地順服；不依靠任何系統。要成為聖經基督徒，不要成為系統基督徒。」[8]西緬是對的。我們不應該成為某套系統的傳道人。但是，把系統神學整合進你的神學思考，仍然有三個實際的益處。

1．堅固你的信仰。

2．幫助你把某些特定文體的經文與福音聯繫起來。

3．錘鍊你與非基督徒交流的能力。

1．堅固你的信仰。

在預備講章的過程中思考系統神學，有個主要好處，就是它提供了約束思考的框架，它迫使你保持正統。你解經的時候，必然會遇到難解的經文，不得不做出艱難的解經選擇。而且，因為我們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免不了犯錯。有時候，你必須從經文中得出某些艱難的結論，這時，正確的教義可以提供指導。

例如，對《雅各書》二章14節至26節的膚淺解經可能讓你得出這樣的結論：雅各反對保羅「因信得救」的教義。但是，如果你把這段經文放入系統神學的框架來思考，就會發現保羅對得救的論述並不牴觸雅各的說法，二者是相得益彰，互相補足的。而且，即便你不能解決所有疑問，至少會努力用經文來解釋經文，而非用經文來反駁經文；否則，就是否認「聖經無謬」的正統立場。

2．幫助你把某些特定文體的經文與福音聯繫起來。

實際上，有些文體的經文很難被納入聖經神學的線索。聖經神學的本質——一個宏大的故事——比較適合以記敘文為主的經文。與此同時，舊約的詩歌就不容易放進聖經的宏大故事。包含了大量邏輯論述的新約書信，也很難與聖經神學聯繫起來。

然而，這些包含大量論述和詩歌的文體，可以輕易地通過系統神學與福音相連。這些文體通常涉及某些基礎的概念，例如信心、恩典、稱義、罪等等。所以，我們讀到某一首詩談到悔改，或是保羅談論信心和行為，這時，就可以藉著系統神學把這段經文與福音的神學概念聯繫起來。

3．錘鍊你與非基督徒交流的能力。

衣索匹亞的太監強烈而真誠地渴望理解《以賽亞書》，我猜多數走進教會的非基督徒並不像他那樣。相反，我敢說他們會提出各種刁鑽問題，關於邪惡、上帝、罪、救贖之類。因此，在講道中恰當地把經文與系統神學聯繫起來，可以吸引非基督徒認識上帝的話語。例如，一個聽你講道的非基督徒想知道經文裡提及的「罪」到底是什麼意思。那麼，一個好辦法就是看看系統神學如何定義罪，你會發現有三種比喻：重擔、欠債、污穢。於是，雖然這個非基督徒一開始不明白「罪」在經文中的意思，但是你可以把罪的主要教義嵌入講道，幫助他進一步理解。

再進一步

至此，我們已經走完大半的旅程。我希望你明白，我們不能直接從解經跳到應用，更不能止步於解經本身。我希望你能理解，花時間進行神學思考的有何等價值，並持續思考經文的重點如何與福音進行連結。正確地理解歷史批判法、掌握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的工具，可以幫助你在預備講章的工作中繼續前行。

當然，路還沒有走完。當今世界的各種挑戰和要求還在前面等著我們。

注释

[1]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Christ Precious to Believers (sermon, Music Hall,Royal Surrey Gardens, March 13, 1859), http://www.spurgeon.org/sermons/0242.htm

[2] James Barr, The Concept of Biblical Theology: An Old Testament Perspective (London: SCM Press, 1999), 253-54.

[3] 聖經神學有很好的二次文獻。我推薦霍志恆（Geerhardus Vos）的《聖經神學》。他理解聖經分為不同時代（摩西時代、先知時代、新約時代）。我還讀過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的《救贖歷史》（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愛德華茲也把聖經故事線索分為三個歷史時期：從墮落到道成肉身，從道成肉身到復活，從復活到世界末了。我又讀過高偉勛（Graeme Goldsworthy）的《天國與福音》（Gospel and Kingdom）。他理解「國度」是貫穿整本聖經的核心主題（我推薦先讀高偉勛）。如果你想快速入門，可以讀羅伯茨（Vaughan Roberts）的《上帝的藍圖》（God's Big Picture）。如果想讀更簡單的作品——相當於六歲兒童的水平——可以讀《新舊約啟蒙故事》（The Big Picture Story Bible）。

[4] 我差不多每禮拜都使用Nestle-Aland 28版希臘文新約的經文索引。即便你不懂希臘文，這個索引也有用，因為它列舉了新約所提及和引用的所有舊約經文。

[5] Sidney Greidanus, Preaching Christ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al Metho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9), 234-40.中譯參考：《從舊約傳講基督》，美國麥種傳道會。

[6] G. K. Beale, Handbook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Exegesis and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2), 14.

[7] D. A. Carso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Possibility of Systematic Theology,"收錄於Scripture and Truth, ed. D. A. Carson and John D. Woodbridge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3), 69-70.

[8] 這兩段話引自布朗（A. W. Brown）的回憶錄，布朗在書中回憶了他作為劍橋學生與西緬交往對話的情景。Abner William Brown, Recollections of the Conversation Parties of the Rev. Charles Simeon, M. A: Senior Fellow of King 's College, and Perpetual Curate of Trinity Church, Cambridge (London: Hamilton, Adams, & Co, 1863), 269.


第四章
今日世界

預備講章的最後一步，終於帶領我們來到今天，來到現今的世界。身後起伏的峰巒是從前的經文，以及許多針對「他們和當時」所做的解經工作。神學思考的山稜線也在我們後面，我們已經明白神學思考的重點是「時候在基督耶穌裡滿足，以及耶穌基督的受死和復活」。而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本次旅途的終點：今日世界——我們和現在、教會、上帝的百姓，以及那些因聽道而屬他的人。

我們之前一直刻意不談處境化。原因是：一談處境化，就容易讓它主導我們的工作——我們稱之為「盲目處境化」。但是，我們已經完成了聖經研究和解經工作，現在就可以讓處境化走到台前了。雖然健康的講道必定是由聖經驅動的，但它也必定兼顧處境化的實際需求。處境化應當在以下四個方面幫助我們傳講聖道：

1．聽眾的構成

2．材料的組織

3．竭力辯論

4．經文的應用

我們可以把最後這步視為某種「整合」工作。「整合」（synthesis）一詞來自於希臘文，意思是把兩種或多種不同的元素組成起來，成為新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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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新手傳道人發現這趟旅途的最後一步非常困難。他們摸不清方向，不知道如何正確導航。他們或許可以孤立地完成某些任務：有些人善於完成解經的任務，有些人掌握了某些閱讀技巧，可以幫助他們進行神學思考。但是，如果你問他們如何正確地把這些元素綜合起來，講出切合今日世界的信息，他們就無言以對了。

然而，整合是必須的。並且，優秀的解經者之所以善於整合，是因為他們以處境化的角度留意聽眾的構成、材料的組織和經文的應用。

一、聽眾的構成

廣義而言，我們的處境化工作必須永遠避免兩個極端。一方面，如果我們講道總是反對文化，那麼我們的嚴厲信息必定為世人所排斥，我們根本沒有機會提到基督的恩典和救贖。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為了迎合世界（或效法世界的生活方式）而閹割福音信息，就失去了基督徒的底線，也就不可能在世界上為上帝所用。我們的任務是用正確的方式把上帝不變的信息帶入這個矛盾的世界：它對聖經概念幾乎完全無知，卻充斥著各種神學上的混亂思想。

雖然我們倡導解經和神學研究，但優秀的解經家從來不忽視一點：學問都是為人服務的。有些傳道人本末倒置，以為會眾存在的目的是為他服務，好讓他可以進行話語教導。這種想法一旦定型，那他很快就會把基督趕出教會。新手傳道人要注意這種「以我為主」的試探，千萬不要建立一種滿足自己虛榮心的侍奉模式。

過去十五年裡，我們教會有幸培養了七十多名實習傳道——他們的目標是投身基督教各類全職工作。有時候，我會提醒他們：會眾才是重點！如果這些年輕人只想講道卻沒有一顆仁愛的心，就不應該每個禮拜站上講台。

所以，如果你想成為解經家，就要知道：講道的前提是一顆仁愛的心，而這種愛必須是持續增長的，是敬虔端正的。要努力認識上帝所賜給你的聽眾，學會愛他們。這正是耶穌差彼得向世人傳福音之前的反覆叮囑。在《約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穌在加利利海邊第三次向彼得和眾門徒顯現。耶穌三次問彼得：「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這位準傳道人三次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彼得的回答一次更比一次憂愁。而耶穌反覆叮囑他：「你餵養我的小羊。牧養我的羊。」

這裡的重點很明顯：那些被耶穌分別出來傳福音的人，就是那些真正愛主的人，而他們愛主是通過愛教會中最小的顯明出來。

所以，凡是願意為基督傳福音的人，我要對你們每個人說：你愛耶穌嗎？你真的愛耶穌嗎？耶穌為教會的小羊而死，既然你愛主，就去餵養他們，彰顯你對主的愛。你們要學會愛人。

教會

解經式講道的首要聽眾是教會，也就是上帝的百姓。忠心的解經家時時刻刻都記得這點。他們之所以在聖道上用心操勞，正是因為知道自己所傳的聖道可以拯救和堅固教會。

伊甸園裡，上帝為屬於自己的人頒布命令。在西奈山，上帝再次發出他的話語，這次是刻在石頭上，好讓這群剛得救的百姓認識他和他滿有恩慈的道路。而且，他差來耶穌——上帝的真道——的時候，依然用自己的話語召集百姓。五旬節同樣如此。而組成團契的聖徒，那些恆心遵守使徒教訓的早期信徒，也是通過傳道而信主。

簡而言之，每個忠心的解經家都有這樣堅定不移的心志：是上帝的話語創造並時刻維繫上帝的百姓——他的教會。

這對你今天的講道造成什麼影響？教會的領袖必須存著謙卑的心，明白自己不僅需要上帝，也需要會眾，傳道人更應該有這種自覺。看看我們面前的會眾，誰能召聚他們？誰能帶領他們？只有上帝才能成就這樣的大事。我們必須向上帝禱告，在禱告中將一切預備講章的工作帶到上帝面前，求他幫助我們。有些人以為講道可以獨行其是，彷彿上帝使人悔改信主並建立教會的榮耀作為，是取決於我們的表現。但獨行其是到最後，往往孤掌難鳴。站上講台的人，必須先變成跪下禱告的人。只有跪下的時候，才說明我們理解教會是如何被神召聚，並在世界上拓展結果的。這也促使我們這些解經者跪下來預備講章，而不僅僅是坐在書桌旁。因為我們真實經歷到，唯有「把臉貼在地上，祈求上帝成就那連口才伶俐也不能成就的工作」，講道才有果效。

總之，我們是極其貧乏的——因此需要聖靈來幫助我們講道。因此，我們必須禱告：在講道之前先禱告，在講道的過程中持續禱告，並在講道結束之後仍然禱告。

城市

最近有很多書談到哪裡可以找到我們的聽眾：在城市裡。這裡無需贅言，只提一句：我們正在逼近人類歷史的一個關鍵時刻：全球半數以上人口將居住在城市裡。解經者不應該忽略這個事實，相反的，我們講道必須具有都會意識。

有些人走到一個極端，認為上帝愛都市人勝過愛鄉下人。我們沒必要接受這種極端想法。但是，我們確實需要迎接都會生活給基督徒團契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都會聽眾的背景自然更加複雜，人們帶著各種相互矛盾的世界觀來到教會，如果我們不謹慎自己的言語，就可能引發不必要的衝突。我們講道的時候必須意識到聽眾是多樣化的，這意味著我們願意放棄某些口頭禪和外人聽不懂的玩笑。你在市政廳的發言，肯定不同於與好友共進午餐時所講的故事。關鍵是重新調整我們的視野。我們講道的時候應該表現出誠意，表現出我們希望別人聽懂，哪怕他們來自地極，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才是真心來聽道的人。

隨著上帝召集背景更加複雜的會眾進入教會，有兩個講道的策略可以幫助我們：

1．重視人際交流的策略

2．尋找文化接觸點的策略

保羅在雅典的講論為這兩種策略樹立了典範。第一，關於重視人際交流的策略，路加告訴我們，保羅不只在會堂講論，也在集市裡與雅典人辯論。換句話說，保羅的宣教並非單一僵化的方式。我們不應該把保羅想像成為僅僅是每週一次站在講台上照本宣科的教師。並非如此，保羅善用各種人際交流的技巧。在集市上，他透過對話的方式來傳福音。我們也應該見機行事，在現今的城市生活中學習仿效保羅的策略，注重與他人的互動交流，隨走隨傳。

在人際交流的策略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顯然保羅沒有急於發聲，而是等待時機，對重要的人講正確的話。至少在《使徒行者》十七章是這樣。路加說，「他們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說：「你所講的這新道，我們也可以知道嗎？」（17:19）「他們把他帶到亞略巴古」這句話很重要。顯然，保羅並沒有莽撞行事。他沒有討人厭地硬闖入雅典社會生活的中心。他沒有要求雅典城市精英都來聽他講道。沒有，他只是到百姓常去的地方講道：猶太人的會堂和集市（17節）。他在亞略巴古的講道是應邀前往。當然我們在城市裡要剛強壯膽，但也要懂得應對進退。

第二，隨著都市的地位在現今社會中日益增長，使我們在與城市對話的時候學習尋找文化接觸點的策略，將文化習俗和基督教信息融合起來，更有助福音的擴展。再以《使徒行傳》十七章為例，路加的記載有效地證明保羅絕非宗教狂熱分子。路加描述說，保羅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但是，保羅並沒有上街去推倒這些偶像。正好相反，保羅利用它們成為文化接觸點：「眾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22-23）保羅的開場白是「未識之神」，於是引起雅典知識分子的學術興趣。畢竟，多數學者都承認很多事情是未知的；而保羅在《使徒行傳》十七章23節所用的「未識」一詞，正是「不可知論」（agnosticism）這個詞的同源詞。正如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所言，「哪怕是文化人也願意承認，天上地下有許多東西是他們在哲學當中所未曾想過的……所以，他們完全願意為未知留下一點空間。」[1]以未知來開場，確實高明。

我們可以想像，假如保羅不用這種「尋找文化接觸點」的策略，而是用一種對立的姿態對待雅典人，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假如保羅手持鐵錘，登上祭壇，砸碎偶像；或是發動抵制異教節日；或是在城門口布告欄張貼口號：「堅決反對雅典生活方式！」那樣當然可以清楚傳遞信息。但這種敵對姿態也會對福音產生極大的傷害。轟炸式的宣傳策略或許可以強迫世人不情願地放棄異教偶像或某些外在宗教符號，但是，這種簡單粗暴的策略，無法為基督贏得那些一輩子信奉各種民間信仰的芸芸眾生。

重視人際交流的策略和尋找文化接觸點的策略，在歷史上幫助宣教士贏得了許多城市。今天，這些策略也可以幫助很多蒙召在大都會宣教的傳道人有效地宣教。

市民與城市文化

知道「哪裡可以找到聽眾」是一回事，了解「誰是我們的聽眾、他們有怎樣的禮節習俗」則是另一回事。今日世界充滿不明白聖經的人，任何傳道人都不應以對既有的基督徒會眾講道為滿足，更應當特別留意會眾中那些未信主的人，因為福音朋友是上帝話語的關鍵聽眾。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信息打動今天的聽眾，就需要適切關注他們的文化處境，學會這個文化所使用的語言。值得感恩的是，現在有很多書籍和文章研究這方面的課題，我無需贅言，只需指出一點：優秀的解經家應當知道處境化並非萬靈丹。即便處境化做得再好，講道也不一定能得到聽眾理解，更不用說轉化他們的文化了。

《使徒行傳》十七章16節至34節，保羅向雅典人講道的例子又證明了這點。雖然保羅努力貼近聽眾，讓福音信息處境化（這也是我們應當效法的），但路加發現，即便保羅把這不可少的處境化做得如此出色，收效依然有限。一個雅典人甚至嘲諷：「這胡言亂語的要說什麼？」（17:18）「胡言亂語」的原文是「撿破爛的」，意思是保羅的想法都是胡亂收集來的，不值得聽信。保羅的遭遇恰恰反證了那些盲目追求處境化的人自以為只要做好處境化就能讓聽眾心悅誠服。

不要忽略路加的記載：保羅，這位處境化的模範，居然被人諷刺為胡言亂語，並因此不能左右公眾輿論（見徒17:32）。保羅的信息所引發的另一種反應是：他似乎是傳說外邦鬼神的，「因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18節）。「外邦鬼神」這個詞表明，雅典人並不太理解保羅的話。總之，當雅典人第一次聽到福音的時候，他們感覺這個東西怪異、陌生、與現有的萬神殿格格不入。

我之所以提到雅典人對保羅的這兩種反應，是為了說明一點：是的，你們要努力理解今天的市民和市民文化，但是不要以為好的解經家必定得到世人理解和歡迎。

最後，我們要提醒自己，講道不僅需要迫切的禱告，更需聖靈大能的覆庇。聖靈確實是我們最大的需要，也是傳道人能力的真正源頭。聖靈藉助聖道催生了教會，也藉助聖道挑戰一切市民和文化自封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聖靈的工作是無可或缺的。聽眾的真生命和真改變不來自於我們的才幹，而來自於那些仰望上帝的傳道人平實地傳講出那滿有聖靈能力的生命之言（約6:63）。

因此，願我們這些渴望傳講上帝話語的人，棄絕一切裝腔作勢與自我表現、一切習以為常的虛假——這些東西都表明我們內心深處仍暗自相信，能力是源於自己。講道要求我們徹底的謙卑。願我們厭倦一切取巧、做作或拙劣的模仿；願我們拒絕名聲和讚譽；願我們逃避貪婪的陷阱。

因為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但上帝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上帝喜歡。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也沒有藏著貪心，這是上帝可以作見證的。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帖前2:3-6）。

二、材料的組織

每個禮拜，傳道人都面臨相同的挑戰：我如何安排材料？我如何將這些材料組織成講章？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思考的好問題。

當你完成解經和神學思考之後，就有許多深刻而寶貴的亮光，自然希望將這些勞動成果犒勞聽眾。那麼，應當如何組織這些材料呢？處境化此時如何發揮積極的作用呢？我相信，你組織材料應當注意以下兩點：

1．材料組織結構應當清楚明白

2．材料組織的順序應當與經文保持一致

第一條的重點放在處境化，而第二條則主要著眼於經文。

材料組織結構應當清楚明白

幾年前，我與盧卡斯在他位於英國倫敦的家裡交談，談話自然轉向上帝在教會裡的作為。我們都對新一代傳道人的潛力感到希望，也為此振奮。我談得興起時，盧卡斯插了一句，「是，但我們必須提醒他們，講道不能太粗糙。」盧卡斯擁有約五十年服事倫敦金融區精英的豐富經驗，他知道有一點非常重要：偉大的傳道人就是那些把真理講得清楚明白的人。傳道人絕不可淺薄或粗糙，需要追求信息的精準與清晰。

我也有同樣的看法。雖然新一代傳道人四處湧現，並且熱心傳道，但很多人還沒有學會如何簡明扼要地組織材料。而這是處境化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之處。

解經式傳道人心裡清楚，每週來聽他們講道的那些聽眾，多半並不像自己那樣喜歡鑽研解經的奧妙之處和文本裡面的小秘密。儘管花了整整一個星期苦心孤詣，但聽眾未必能感同身受地買帳。我的一位朋友，他是個敬虔的商人，曾經這樣對我說：「大衛，這禮拜的快餐是什麼？別讓我聽你講半小時卻不知道你到底想說什麼。我需要簡明扼要、組織清楚的標題，還有就是有話直說，別繞彎子。」

有效的傳道人知道，聽眾每天的生活工作並不容易。他知道他們需要什麼，而且他會講他們的語言。不管聽道的是信徒還是非信徒，他講道都一樣自如，哪怕他一禮拜大部分時間都獨自一人坐在教會裡推敲經文。

組織材料的過程中，需要先多方徵詢他人的意見，確保你的講道清楚易懂。務要留心你的用字遣詞，以及陳述重點的方式，只要能讓基督的榮耀向那些來聽道的人顯明，那就夠了。正如保羅所言：「你們要恆切禱告，……也要為我們禱告……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秘發明出來。」（西4:24）

有兩個實務步驟可以幫助你講得更加清楚明白：

1．用一句話歸納經文的主題

2．用一句話說明作者的目的

解經者站上講台之前，必須首先能夠提綱挈領，用一句話清楚地總結經文的主題。主題就是經文的大意或主導思想。這是作者的寫作重點所在。例如，我最近開始講《雅各書》三章1節至12節，我是這樣開頭的：「雅各希望我們在接下來半小時內，一起來思考我們的言語對教會關係有多麼大的破壞力；我們該探究這力量源於何處，以及我們應當如何勒住自己的舌頭。」也許你可以比我講得更自然，但總而言之，關鍵是用一句話總結出作者的重點，清清楚楚地告訴聽眾。簡明扼要是卓越講道的特點。

第二個加強清晰度的實用步驟，就是用一句話陳述作者的寫作目的。寫作目的就是作者希望聽眾讀了這段經文之後，產生什麼具體行動或生命改變。即使不在講道中刻意宣告一句話來陳述作者的寫作目的，也應當在講道之前歸納好，讓自己心裡有數。你應該胸有成竹地回答這個問題：作者的用意，是希望讀者產生什麼改變？

除了讓處境化的工作變得簡單之外，陳述作者的寫作目標還有許多益處。解經者並不需要在書房苦思默想如何讓講章貼近聽眾，聖經本身就是對著人心說話的，只要順著經文把原有的真義和應用提煉出來，以教會所處文化能理解的語言呈現就行。這樣一來，經文和處境化就可以相得益彰，在講道當中通力合作，不僅傳道人自己更加忠於聖經、富有果效，他的講道也會更加清楚易懂。

材料組織的順序應當與經文保持一致

解經者勾勒講章大綱的時候，也應該體現經文與處境化之間的這種動態關係：經文是首要，處境化位居第二。講章的結構應當呼應經文的脈絡，透過紮實的解經、研究與神學思考，大綱會自然浮現。實際上，講章大綱即是經文結構在當下處境中的呈現。

解經的本質決定了這項原則：我們不是把自己的綱要框架強加於經文，而是帶出聖靈在經文原意中要傳達的信息。因此最理想的講道順序，就是符合聖靈編排經文的順序。請記得，這正是西緬的目標：「我的工作就是帶出聖經原有的東西，而不是塞進我的想法。我極為提防自己的頭腦，我解釋經文的時候，必須原原本本地講出聖靈在這段經文中的心意，既不加添什麼，也不刪減什麼。」[2]

前面講過，解經式講道的定義就是「一種以經文為主導的講道方式，在解經式講道中，傳道人自覺而正確地讓講道的結構和重點服從經文的結構和重點。」我們或許可以看看這個定義中的關鍵詞都是什麼意思。「結構和重點」的意思是，經文每個自然講道單元都有現成的組織和重點，而這些組織和重點正是聖靈的旨意所在。傳道人的工作就是找出這些組織和重點。而最好的辦法，就是仔細解經和進行認真的神學思考，一旦傳道人清楚地掌握了經文的結構和重點，就可以思考怎麼寫講章了。

「正式解經」有別於「普通聖經討論」，乃在於：傳道人讓「材料組織」正確地服從經文的結構和重點，不將別的大綱強加於經文之上，且不將經文原本沒有的材料插入經文之內。這兩點就是「正確服從」一詞的意思。我們需要這樣的傳道人，他們自覺地服從聖經，正確重述福音。

現在有太多傳道者桀驁不馴，所舉的經文與講道大綱風馬牛不相及，信息內容非但不反映經文，而是反映出其他觀念，架構也與經文無關。這顯現出我們在預備講章的時候失職了，不願意讓大綱和重點服膺於經文本身；恰恰相反，我們扭曲經文的結構和重點來順應聽眾這禮拜的口味。這作法的代價是:我們錯解了經文，欺哄了會眾，讓他們聽不見上帝的聲音。所以，我要鼓勵你們，努力進入經文挖掘正確的信息，歸納出與經文一致的信息。歸根結柢，我們的工作是解經，這如本書副標題所言，這是我們今天傳講聖道的方式。

如上所述，處境化可以幫助我們「貼近聽眾」和「正確組織經文」，現在可以來看看處境化如何協助我們應用經文中的信息。

三、竭力辯論

每次講道都必須包含辯論。實際上，不辯論，就不能帶門徒。別忘了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至20節叮囑門徒帶更多的門徒，教導他們，「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門徒要帶著道德力量勸人順服基督。但是，傳道人不可滿足於矯正外在行為，而是要規勸，要贏得人心。傳道人並非在炫耀口才，而是為真理竭力爭辯。福音本身蘊含高超深邃的理性，完全可以理服人，而非僅僅以情動人。

就此，我講三個要點。第一，聖經很多地方都提到，辯論在講道中有一席之地。例如《使徒行傳》十七章2節至3節。保羅的工作影響力逐漸擴大，聖經這樣說：「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又說：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而我們在4節看到有些人被說服了。保羅向人講理（英文的「對話」，dialogue，就源於這個詞）。保羅與人深入討論，用互動的方式講道。他向人講解陳明，原文的意思是「讓聽眾開竅」。耶穌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也向門徒講解聖經，使他們開竅。耶穌使他們開竅的方式，部分是講論聖經的一貫性，使他們信服。很多人以一種毫無理性的方式堅信基督徒是不講理性的，而耶穌和保羅這種高度理性的辯論可以駁斥這種謬論。保羅和耶穌都證明基督徒思想開明，保羅也向聽眾「擺明」道理，這裡的動詞，原文的意思是「擺設飲食」（路9:16，10:8）。保羅把自己的論據擺在眾人面前，讓他們可以明白真理。於是，一些人被說服而相信了，保羅贏得了一些人的心。因此傳道人需要樹立遠大目標。有些人不喜歡「說服」這個詞，因為他們誤解了《哥林多前書》一章，要棄絕世人的聰明。但是，「棄絕世人的聰明」不等於我們不應當努力使人信服，使人信服正是我們的工作。《使徒行傳》二十六章26節至28節，保羅放膽直言願亞基帕王和廷上眾人信主。保羅並不滿足於對話，更不諂媚世人，他的心意使世上眾人回心轉意，推進福音事工。

第二，參與真正的對話式侍奉是有價值的。對話式侍奉不同於對話式講道。聖經中「講道」一詞來自於「傳令」，本意是一人向眾人宣講君王的命令。但是，用互動的方式講論福音，吸引人來聽福音，這種侍奉也具有價值。保羅在傳道時會與人對話，但他正式講道的時候是獨白性的、帶著道德力量的訓誡。同樣，我們也應當尋求在公眾場合發言、提問與回答、真誠對話的機會，把理性的元素帶入講道的訓誡中。講道不僅是解釋，也是理性說服和生活應用。

第三，要一針見血的集中講述那些支持論點的核心議題。以《使徒行傳》二十四章24節至25節為例：「過了幾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猶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來到，就叫了保羅來，聽他講論信基督耶穌的道。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腓力斯聽見保羅講論（1）信基督耶穌、（2）公義、（3）節制、（4）將來的審判。這四個宏大的話題，是我們應當投入精力去辯論的問題。實際上，這些也是保羅在《羅馬書》十三章所講論的問題。

學會在每一篇講章裡竭力辯論並非易事，但傳道者應當這樣做。

四、經文的應用

說到應用，我要講的第一件事就是：解經者的終極關懷是轉化人心。我們的目標不只是將真理灌輸進聽眾的頭腦，雖然屬靈知識至關重要；也不僅是驅動聽眾去服侍，雖然服侍行動不可或缺。不是的，我們所追求的是聽眾的內心全然轉化。我們的講道決不能止於僅僅讓人傳遞知識或督促行動。我們解經者的目標是完全擄獲聽眾的內心，讓他們的意志和情感轉向上帝。內心才是能力所在。人的生命若要真正翻轉，必須從心開始。

渴望真正打動聽眾內心的講道者，必須在四個方面做好處境化工作：

1．以「由衷的悔改」為目標

2．以「懇切的禱告」為根基

3．以「深入的認識」為起點

4．以「經文的核心」為動力

由衷的悔改

我們再次回到保羅在雅典的講道。這裡，保羅提到「由衷悔改」。他吩咐雅典市民「悔改」（徒17:30），不要像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保羅希望雅典人完全回心轉意，頭腦、情感和意志都要轉變。

預備講章的時候，傳道人應當結合經文的應用，問自己一些問題：我講道的目標是不是促使聽眾內心產生轉變？我有沒有呼籲他們悔改？我的信息是否僅是學識的娛樂競賽？

記住，處境化的目標不是讓福音信息變得有趣，而是努力贏得人心，使他們由衷地對主發出讚美，使基督得到他所配得的榮耀。要成就如此的聖工，就需要聖靈把神的道運行在聖民心裡。除了上帝以外，誰能改變人心呢（諷刺的是，耶穌的仇敵明白這個道理；見可2:7）？

懇切的禱告

既然講道應用的目標是內心完全的悔改，並且只有上帝才能實現這個目標，那我們就必須跪在地上來預備講道的應用部分。我們必須學會懇切禱告。

《路加福音》十一章1節至13節鼓勵我們這樣做。門徒來找耶穌，求耶穌教他們禱告，像約翰教他的門徒一樣。於是，耶穌給了他們一個禱告的樣板（路11:1-4）。耶穌把上帝比作天父和朋友，用這個比喻鼓勵門徒懇切禱告。朋友半夜被叫醒不一定願意起床幫忙，畢竟友誼是有限的！但天父不是這樣，天父隨時願意幫助我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那麼，上帝所要給我們的，究竟是什麼呢？天父必將聖靈給求他的人！（11:13）。連施洗約翰的門徒，就是那些向施洗約翰學習禱告的門徒，都不認識聖靈（徒19:1-2）。然而感謝主，我們認識聖靈，那是上帝應許要賜給我們的！

深入的認識

我們必須向上帝敞開自己的心，才能贏得人心，同樣，我們應當了解會眾的心。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處境化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周圍的人，知道是什麼事物轄制他們的心。簡單地講，如果我們希望講道產生實際果效，贏得人心歸向上帝，那麼我們就需要從心裡認識我們的聽眾。我們必須仔細體察人們，認識他們內在的價值觀和效忠委身的對象，辨明是什麼東西攔阻他們來真實的敬拜和順服基督。

奧古斯丁的著作和保羅的書信（以及保羅在《使徒行傳》裡的講道記錄）包含許多關於處境化工作的珍貴材料，可以啟迪傳道人思考，事實上這些著作已經足以滿足解經者的需求。有些人認為引述報紙或新聞媒體，就可以達成處境化的講道，這種想法實屬荒唐。這樣寫出來的東西很難超越世俗的高度，因為世人做了什麼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也就是行為背後的內在動機。若要揭露隱藏的動機，必須洞悉人心！沒人比奧古斯丁和保羅更精於此道，他們讓我們學會如何透過新聞事件的表象，看透人心的真相。

幸好，奧古斯丁和保羅的技巧並非高不可攀。例如，普林斯頓的歷史學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對古羅馬典籍的研究和解讀，向我們表明何謂洞悉人心。他在書中提到羅馬人的「仁愛」（amor civicus），也就是羅馬人對羅馬城和其他羅馬公民的愛：

富人如果展現這種愛，會被讚揚為「愛國者」（amator patriae）。「愛國」是一個富人所能展現的、最高貴的愛。寺廟、論壇和公共殿堂、拱橋、柱廊、各種公共娛樂場所——劇院、原型露天劇場、運動場、馬戲場——到處刻著「仁愛」，至今還讓那些參觀西歐和北非各處羅馬遺址的旅行者心馳神往。[3]

布朗說羅馬人「心繫城邦」，是「愛國者」，他們「心裡所愛的就是羅馬」。[4]假如布朗向羅馬人講道，這樣對聽眾的深度理解必定大有用處，可以寫出最好的講道應用。今天的城市如同古羅馬，也是多元世界觀碰撞之處，陳列著各種各樣的人心。我們必須學會布朗所展現的深度聆聽藝術。

要憑深刻洞見把聖道應用於今日世界，我們必須知道今天的城市人喜歡什麼、珍惜什麼、重視什麼。你是否試著去了解他們的心？你是否從內心深處認識周圍的人？

經文的核心

雖然每位傳道人都需要深入了解會眾的內心，但我們不能認為傳道人有了這層認知就可以完成福音應用。請記得，儘管健康的福音事工必定著眼於處境——但動力則是出於聖經。

有些傳道人過於迎合聽眾，過於關注處境，於是，他們預備講道應用的時候，就忘了經文！實際上，我曾聽一些傳道人這樣描述他們如何預備講道的應用：他們坐在書房裡，眼睛閉著，頭仰著，臉朝向天花板。

高度處境化的策略自有其地位，但不能居首位。傳道人睜開眼睛，面朝經文，才能更好地服侍聽眾。關鍵在於一點：信息的應用必須與經文的核心聯繫起來。要找到合適的應用，就需要問更合適的問題：不是關於聽眾的問題，而是關於經文的問題。

我經常針對經文發問的一個問題是：「聖經作者希望讀者做什麼？」我至今沒發現比這個問題更好的起點。這個問題讓我的思想與作者的寫作目的保持一致。確認作者的原意，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發現經文對當今讀者的現實意義或應用。有時候，我們發現作者的意圖已經寫得很清楚。這時，作者幫我們釐清應用。例如，大衛和歌利亞的故事這樣說：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撒上17:46-47）

這裡，經文已經呈現故事的要點：這場戰鬥是為了把福音傳遍天下（「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也是為了造就百姓，教導他們信靠上帝（「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關於經文的第二個好問題是：「經文裡的人物如何回應上帝的真理或上帝的受膏者？」有時——儘管並非總是如此——這些角色只是陪襯，目的是警戒會眾。我有一次講道，經文呈現了掃羅和大衛兩位君王之間的強烈對比（撒上22）。這章經文引人入勝，有兩個小角色和兩位君王登場亮相。

第一個小人物是以東人多益，是掃羅的同夥；第二個小人物是亞比亞他，他跟從大衛，這兩個人可以為講道提供很好的應用典範。我們是像亞比亞他那樣跟從上帝的受膏者，哪怕他現在看似軟弱，走投無路？還是像多益那樣夥同地上的君王，儘管這個君王現在貌似強大，但他的權勢和利益最終都會歸於無有？

第三個好問題是：「這個應用是經文的首要應用嗎？或者只是次要應用？」你不應該籠統地抓住次要應用、甚至第三級的應用。你應該先確保：這個應用是經文的首要應用，並且讓自己的講道目的服膺於聖靈在經文裡的首要目的。如果同時存在多個應用，就不能捨近求遠，務要抓住那離經文最近、最牢靠且最清晰的首要核心應用。

有時候，我想用多重切入點來應用經文，我總是堅持先講首要應用。在交代完首要應用之後，我會告訴會眾，接下來要探討的是比較次要的應用。回到第一章關於《撒母耳記上》二章的討論，這段經文固然可以用於養育兒女；但是，我們研究經文脈絡便會發現，其實這是次要應用，甚至是第三級應用。

另一個好問題是用經文來限制和檢查應用：「這個應用是否破壞經文的權威或一致性？」某個應用或許可以成立，卻不一定意味著這個觀點符合作者原意。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是：「我的應用是否牴觸其他經文？」如果牴觸，就不能用。想一下大衛為了食物和武器欺騙祭司亞希米勒（撒上21）。你可能會用這段經文證明人為了服侍上帝可以撒「神聖的謊言」，然而來到《歌羅西書》三章9節至10節，就會產生矛盾。這個提問能幫助你避免，在無意間讓經文彼此產生對立。

最後再檢查一遍，並且自省一個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幫助我們回到聖經的核心：福音。「這個應用紮根於福音嗎？或我只是向人發號施令？」例如，我們講《雅各書》三章1節至12節，很容易下結論說：「你們要制服舌頭」。但是，如果我們滿足於此，就成了道德主義。這章的關鍵其實是：我們不可能制服自己的舌頭，所以我們需要恩典。因此，雅各才會在13節至18節提出結論：我們要祈求「從上頭來的」智慧。

結語

若要在當今世代產生影響，傳道人必須同時兼顧處境化和經文本身。更重要的是，這兩者的結合能使我們在解經的四個向度大大受益：分析聽眾的構成、組織材料、展開辯論，以及應用經文。

本書主體部分即將結束，容我最後再叮嚀一句。最優秀的解經家，無論多麼關心今日世界，他們一切預備講章的工作——無論是解經、神學思考，還是處境化工作——都是在基督再來之日的光照下完成的。到那日，基督將再次降臨，一切隱藏的事，包括傳道人最隱秘的心思意念，都將在主面前顯明。但願對主再臨的盼望幫助你們保持謙卑和信實，務要常常禱告，把豐碩的果子留在上帝的手裡。

注释

[1] Cornelius Van Til, Paul at Athens (Phillipsburg, NJ: P&R, 1978), 6.

[2] Handley Carr Glyn Moule, Charles Simeon (London: Methuen & Co., 1892),97.

[3]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64.

[4] 同上，96-101.


總　結
枯骨重生

西緬被按立之後，正逢另一位牧師休長假，西緬就代替他在三一主日（復活節後第八個主日）講道。這是西緬首次登上講台，當時他只有二十二歲。當西緬幾十年之後，回憶起自己第一次講道的情景，他寫道：

我認識艾金森先生之後，在他休長假期間照管這間教會。我有理由相信自己成就了一些美事：在一個月或六個星期之間，教會變得相當擁擠；主的餅杯桌旁，領聖餐的人數是從前的三倍，連那些早已枯乾的骨頭也開始煥發新生。[1]

身為傳道人，我欣賞西緬對他首次講道的簡短描述：從平凡的起頭，僅僅是代替一位休假者的位置，到平實地表達他對自己工作的信心。真是一鳴驚人！我想，西緬早期的信息或許是上帝特殊的恩賜，上帝特意讓它們多結果子，好在稍後幫助他，畢竟，他即將在劍橋遇到許多試煉。也許，我最喜歡的是他如何看待自己講道的影響：「連那些早已枯乾的骨頭也開始煥發新生」。

我堅定地相信：西緬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倚靠著上帝的恩典仍會再次發生。說不定就從你開始！寫這本講道的書的整個過程中，我眼前不時浮現這位二十二歲年輕人的身影。不論你是二十二歲，或是八十二歲，或介於二者之間，我都祈求上帝大大使用你，讓我們眾人確信：「你成就了一些美事」。

注释

[1] William Carus,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ev. Charles Simeon (London:Hatchard and Son, 1847), 24.


附　錄
傳道人應當問自己的問題

下面這些問題是一些診斷工具，預備講章的整個過程中，你可以用這些問題來引導自己。

正確解經

我預備開始解經的時候，有沒有禱告祈求上帝幫助我？

結構

作者是如何組織這段經文的？你需要清楚地講出這個結構在哪個地方分段。

通用：這段經文是否有重複出現的字、詞或概念？

敘事：這段經文分為幾個場景？它如何圍繞地理或不同角色展開故事？情節是什麼？（衝突點是什麼？哪些部分提供了戲劇張力？高潮或轉折點在哪裡？張力是否得到解決？如果解決，是如何解決的？）

講論：這段經文的語法或邏輯如何展現作者思想的進展？

詩歌：這首詩歌的語氣或主題是如何轉換的？

這種組織方式說明作者希望強調什麼主題？

背景

這段經文的上下文如何幫助我們理解這段經文的意思？這段經文為何出現在這裡？

最初的聽眾或讀者身處的歷史背景是什麼？這段經文如何貼合更大部分？

旋律線

這卷書的精髓是什麼？

這段經文與旋律線如何發生關係？

這段經文的主題是什麼？

神學思考

這段經文如何引出福音？或這段經文與福音有什麼關係？

聖經神學如何幫助我在這段經文看到福音？作者如何使用「預言應驗」「歷史進程」「主題」或「類比」？

系統神學如何幫助我在這段經文看到福音？系統神學是否堅固我的信仰、幫助我把經文與福音聯繫起來，或錘鍊我與非基督徒交流的能力？

處境化和今日世界

聽眾

我是否認識那些來聽講道的人？我是否下定決心要愛他們？在預備講章的過程中，我有沒有為他們禱告？

材料組織

我的講章有什麼結構和重點？講章的結構和重點是否反映經文的結構和重點？

應用

我講道的目的是不是為了促進我自己和聽眾的內心轉變？我講道的方式是否讓聽道的人更加謙卑，使救主更受尊崇，使聽眾生活更加聖潔？

聖經作者對讀者有什麼目的或意圖？

敘事：這段經文裡的角色如何回應上帝的真理或上帝的受膏者？

講論//詩歌：作者希望讀者如何回應？

我的應用是否符合作者的寫作目的？

我的應用是經文的首要應用還是次要應用？

我的應用是否破壞經文的權威或一致性？我的應用是否抵觸別處的經文？

我的應用是否紮根於福音，或只是向人發號施令？

我是否用經文支持我的想法？我是否老老實實地只帶出聖經本身的內容？


鳴　謝

關於解經式講道，我要感謝兩位牧師的教導：肯特·休斯和盧卡斯。他們不僅每禮拜解經講道，而且花時間和精力教導我。為此，我感謝他們。他們一直是我的摯友，我也深信是他們使本書更有閱讀的價值。

另外，我要感謝兩位與我共事的牧師，丹尼斯（Jon Dennis）和傑克森（Arthur Jackson），你們多年的忠心侍奉鼓舞著我。我也想感謝芝加哥海德園聖三一教會（Holy Trinity Church, Hyde Park, Chicago），十五年來，你們歡喜地從我領受上帝的話語。不僅如此，我們每個禮拜都一同藉著基督的道彼此委身，為此大大感恩，感謝上帝讓我們一同順服於基督的統管。

同樣，我要感謝狄馬可（Mark Dever）和李曼（Jonathan Leeman）的友情。因為他們盛情邀請和不斷堅持，這些思想才得以付梓，我也有了時間寫作。朋友們，謝謝你們給我機會和你們一同完成這本書。另外，十架路（Crossway）出版社戴維斯（Tara Davis）女士的編輯工作讓本書文字更加嚴謹，謝謝你。

我特別感謝肯尼（Rober Kinney）在為基督奉獻的事業中與我同行，感謝你協助潤稿，更感謝你和我分擔帶領查爾斯·西緬事工（Charles Simeon Trust）的責任。

最後，麗薩（Lisa），感謝妳一生的愛和陪伴，三十年來，妳把愛全留給了我，謝謝妳！我尤其敬佩妳恆常開放內心迎接上帝的話語，讓聖道在妳生命中的分量，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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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九標誌事工存在的目的是用聖經視野和實用資源裝備教會領袖，進而通過健康的教會向世界彰顯神的榮耀。

為此，我們希望幫助教會在常常被忽略的，卻是健康教會當有的九個標誌上成長：

標誌一：解經式講道

標誌二：福音的教義

標誌三：基於聖經理解悔改歸信和傳福音

標誌四：合乎聖經的教會成員制

標誌五：合乎聖經的教會紀律

標誌六：基於聖經關注門訓和成長

標誌七：合乎聖經的教會帶領

標誌八：基於聖經理解和實踐禱告

標誌九：基於聖經理解和實踐宣教

在九標誌事工網站，我們會發布文章、書評、電子期刊和圖書。我們同時也舉辦大會、訪談教會領袖並提供其他資源來裝備教會以彰顯神的榮耀。

您可以訪問我們的中文網站（https://tc.9marks.org/）獲取更多資源。


九標誌已經翻譯出版的「建造健康教會」系列書籍有：

《教會成員制》（Church Membership），約拿單·李曼（Jonathan Leeman）著，2014。

《解經式講道》（Expositional Preaching），大衛·赫爾姆（David Helm）著，2015。

《教會紀律》（Church Discipline），約拿單·李曼（Jonathan Leeman）著，2015。

《長老職分》（Church Elders），傑拉米·萊尼（Jeramie Rinne）著，2015。

《門徒訓練》（Discipling），狄馬可（Mark Dever）著，2017。

《福音布道》（Evangelism），J.麥克（J. Mack Stiles）著，2018。

《福音》（The Gospel），雷·奧特倫（Ray Ortlund）著，2019。

《純正教義》（Sound Doctrine），鮑比·傑米森（Bobby Jamieson）著，2019。

《禱告》（Prayer），約翰·翁武切庫（John Onwuchekwa）著，2020。

《宣教》（Missions），安迪·約翰遜（Andy Johnson）著，2020。

《聖經神學》（Biblical Theology），尼克·羅克（Nick Roark）與羅伯特·克萊恩（Robert Cline）合著，2020。

《歸信》（Conversion），邁克爾·勞倫斯（Michael Lawrence）著，2020。

《共同敬拜》（Corporate Worship），馬太·默克（Matt Merker）著，2021。

《執事》（Deacons），馬特·斯梅瑟斯特（Matt Smethurst）著，2021。

九標誌已經翻譯出版的「教會論基礎」系列書籍有：

《認識教會帶領》（Understanding Church Leadership），狄馬可（Mark Dever）著，2021。

《認識會眾的權柄》（Understanding the Congregation’s Authority），約拿單·李曼（Jonathan Leeman）著，2021。

《認識大使命》（Understanding the Great Commission），狄馬可（Mark Dever）著，2021。

《認識主餐》（Understanding the Lord’s Supper），鮑比·傑米森（Bobby Jamieson）著，2022。

《認識洗禮》（Understanding Baptism），鮑比·傑米森（Bobby Jamieson）著，2022。

《認識教會紀律》（Understanding the Church Discipline），約拿單·李曼（Jonathan Leeman）著，2022。

九標誌已經翻譯出版的其他九標誌書籍有：

《健康的教會成員》（What Is a Healthy Church Member?），安泰博（Thabiti M. Anyabwile）著，2014。

《健康教會的九個標誌·學習手冊》（Nine Marks of a Healthy Church Booklet），狄馬可（Mark Dever）著，2014。

《神榮耀的彰顯：會眾制教會治理》（A Display of God’s Glory: Basics of Church Structure），狄馬可（Mark Dever）著，2014。

《福音真義》（What Is the Gospel?），紀格睿（Greg Gilbert）著，2015。

《憑誰權柄：浸信會中的長老》（By Whose Authority? Elders in Baptist Life），狄馬可（Mark Dever）著，2015。

《何謂健康教會》（What Is a Healthy Church?），狄馬可（Mark Dever）著，2015。

《耶穌是誰》（Who Is Jesus?），紀格睿（Greg Gilbert）著，2016。

《理解福音與傳講福音》（The Gospel and Personal Evangelism），狄馬可（Mark Dever）著，2016。

《我真是基督徒嗎？》（Am I Really a Christian?），邁克·麥金利（Mike McKinley）著，2016。

《教會》（The Church），狄馬可（Mark Dever）著，2017。

《教會生活中的長老》（Elders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費爾·牛頓（Phil. A. Newton）與馬太·舒馬克（Matt Schmucker）合著，2017。

《迷人的共同體》（The Compelling Community），狄馬可（Mark Dever）與鄧潔明（Jamie Dunlop）合著，2018。

《牧者的輔導事工》（The Pastor and Counseling），傑里米·皮埃爾（Jeremy Pierre）與迪帕克·瑞吉（Deepak Reju）合著，2018。

《尋找忠心的長老和執事》（Finding Faithful Elders and Deacons），安泰博（Thabiti M. Anyabwile）著，2018。

《為何相信聖經》（Why Trust the Bible?），紀格睿（Greg Gilbert）著，2018。

《以聖道為中心的教會》（Word-Centered Church），約拿單·李曼（Jonathan Leeman）著，2019。

《什麼是教會的使命?》（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與紀格睿（Greg Gilbert）合著，2019。

《艱難之地的教會》（Church in Hard Places），麥茨·麥可尼（MezMcConnell）與邁克·麥金利（Mike McKinley）合著，2019。

《品格至關重要》（Character Matters），亞倫·曼尼科夫（Aaron Menikoff）著，2022。

《如何建造一間健康教會》（How to Build a Healthy Church），狄馬可（Mark Dever）和亞保羅（Paul Alexander）合著，2023。

《健康教會九標誌》（Nine Marks of a Healthy Church），狄馬可（Mark Dever）著，九標誌中文事工，2023。

《牧師預備之路》（The Path to Being a Pastor），鮑比·傑米森（Bobby Jamieson）著，2023。

《為健康教會做預算》（Budgeting for a Healthy Church），鄧潔明（Jamie Dunlop）著，2025。

九標誌已經翻譯的合作夥伴書籍有：

《豎起你的耳朵來：實用聽道指南》（Listen Up! A Practical Guide to Listening to Sermons），克裡斯托弗·艾許（Christopher Ash）著，2015。

《以基督為中心的婚禮》（A Christ-Centered Wedding:Rejoicing in the Gospel on Your Big Day），凱瑟琳·帕克斯（Catherine Parks）與琳達·斯特羅德（Linda Strode）合著，2016。

《家庭敬拜》（Family Worship），唐·惠特尼（Donald S. Whitney）著，2018。

其他機構出版的九標誌中文書籍有：

《聖經神學與教會生活》（Biblical Theology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邁克·勞倫斯（Michael Lawrence）著，中華三一出版有限公司，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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